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1號

原      告  鄭文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芳宜律師

被      告  A03  

訴訟代理人  詹志宏律師

被      告  A04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翰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宥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民國一一

四年四月八日起、被告Ａ０４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八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Ａ０３於民國110年4月10日登記結

婚，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滿。詎料，原告於114年2月

15日晚間，因兒子把玩Ａ０３手機時，查看到Ａ０３手機內

有與被告Ａ０４之對話訊息，發現Ａ０４於114年2月13日曾

傳訊：「寶寶(愛心符號)」、「寶貝到家跟我說一下」等訊

息予Ａ０３，Ａ０３並回覆：「好想你」等語，經原告不斷

追問後，Ａ０３始向原告坦承其於113年1月至3月間至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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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受戰鬥急救員訓練課程時認識Ａ０４，於113年9月25日前

往航校受訓(兵轉士)時又遇見Ａ０４，二人在受訓期間經常

傳訊聊天，結訓後仍密切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雙方以男

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稱對方「寶貝」等外遇情事。嗣原

告於114年2月16日傳訊詢問Ａ０４，針對其與Ａ０３之外遇

要如何處理，Ａ０４亦向原告承認與Ａ０３有外遇，並表示

願意與原告調和解，請求原告原諒等語，且原告與被告於同

日亦有以手機通話進行三方對談，於通話時Ａ０３不僅主動

表示與Ａ０４為友達以上，情人未滿之關係，Ａ０４亦承認

有與Ａ０３熱絡聯繫之行為，其等不斷向原告道歉，Ａ０４

並表示之後可以完全不聯絡。且依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自

行繕打如本判決附表2所示內容之事件報告書，亦可見Ａ０

３已承認其與Ａ０４於114年1月18日至同年1月26日期間，

有持續以通訊軟體互動，傳訊內容曖昧，未保持適當距離之

關係存在；甚且其等在被原告發現關係後，仍於114年2月26

日再以google文件聯繫，相互傳送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

示之曖昧內容文件，且依被告各自與原告間之對話紀錄，亦

可見被告就其等有不正當關係之事，已多次向原告表示道

歉，其等應已自認上開事實，凡此足見，被告間顯有逾越普

通朋友之不正當關係存在，且Ａ０３更因此向原告提出離婚

要求，足見被告上開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不當往來關

係，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利益，侵害原

告之配偶權，並致原告精神上蒙受相當之痛苦，故爰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

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慰撫金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㈠被告Ａ０３部分：

　⒈原告所提其與Ａ０３之Line對話紀錄，無法得出被告究於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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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何地進行逾越合理交往範圍，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

論。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僅係Ａ０４向原告致

歉，亦無法得出其與Ａ０３究於何時、何地為侵害原告配偶

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之Line對話

紀錄，與待證事項無任何證明力，原告所提證據均非被告間

之對話紀錄，原告仍應舉證說明被告究以何行為侵害原告配

偶權。

　⒉原告固曾向Ａ０３提及「出軌」，然Ａ０３並未坦承，且外

遇究係性行為、親密肢體接觸、親密對話或僅是互有好感，

並未踰矩，原告就Ａ０３坦承外遇部分舉證仍有不足。原告

向Ａ０４提及「外遇」，Ａ０４向原告表示「已封鎖全部聯

絡方式」、「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金額可以談」

等語，係因兩造均為公職人員，為求息事寧人，避免遭單位

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盡量配合他方要求，請求私下解

決，此為人之常情，無法說明被告有何實際之越矩行為。

　⒊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於Line對話紀錄中繕打之「事發經過

報告書」，係原告一再以此事質問，Ａ０３不堪其擾，遂於

同日下午4時24分向原告保證該對話紀錄中精進作為1至4項

之內容；惟原告仍要求Ａ０３提出所謂「事發經過報告

書」，嗣原告於當日下午5時12分傳送一則長篇訊息予Ａ０

３，並要求Ａ０３照該內容繕打，Ａ０３無奈只能按原告指

示繕打「事發經過報告書」，並傳送予原告，原告之後即收

回上開傳送之長篇訊息。是該「事發經過報告書」雖內容、

時間詳盡，但係Ａ０３依原告所述內容繕打，並非Ａ０３之

自白，無訴訟外自認之適用，縱認為訴訟外自認，亦須有其

他補強證據相佐。而原告所提三方對談話錄音譯文，Ａ０４

僅坦承「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此至多僅為

內心欣賞，並無實際行動，Ａ０３亦表示「我已經跟你說

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至於對

話內容出現「寶貝」、「談話熱絡」乃原告之陳述內容，不

足證明被告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情誼關係。且侵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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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權之態樣多端，須原告指明侵權行為人究竟發生何種侵權

行為，而各種侵權行為侵害程度不同，對受害人損害之賠償

額度亦不同，原告對於被告之侵害態樣，舉證尚有不足。　

　⒋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紀錄，均非被告間之對

話紀錄，並無法證明Ａ０４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事實。細繹

原證3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原證7原告與被告之錄

音譯文，Ａ０４並未承認有與Ａ０３發生逾越一般朋友關係

之不正當交往關係，上開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４在通

訊軟體上有與Ａ０３私下聊天之行為，造成原告不快，Ａ０

４向原告表示道歉，並承諾封鎖全部聯絡方式。原證4Ａ０

３於LINE上所述之事發報告書，亦無明確承認與Ａ０４交

往，是原告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有親密交往或其他逾

越男女分際之情形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其與Ａ０３於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

婚後育有1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之戶籍謄本為

證（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上開主

張，堪信為真。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因共同參與受訓課程認

識，課後持續互動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被告以男女朋友

身分開始交往，互傳曖昧訊息，於114年2月26日仍透過goog

le文件聯繫，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文件，

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等情，則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是

否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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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

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甚明。而婚姻係以夫妻

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夫妻互守誠實，即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

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

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

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

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

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

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自難謂

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亦即倘

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

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

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其行為自不以發生通

姦、相姦行為者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

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

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

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

權行為。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

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

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

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

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於114年2月16日起至同年3月15日

止Line對話紀錄及與Ａ０４於114年2月16日Line對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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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本院卷第33頁、第37頁至第85頁），可知原告於114年2

月16日曾個別向Ａ０３、Ａ０４質問其等外遇之事，且自11

4年2月17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持續跟Ａ０３針對在過年

期間被告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於114年2月26日仍

有透過google文件聯繫等事為討論、爭吵，而被告就原告質

問上開相關事項時，不僅均未否認、辯駁、爭執，Ａ０３更

多次向原告表示：「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是

我做錯了」、「是我沒保持好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

錯」、「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

心也很痛。」、「是我沒保持距離」、「出軌的人是我不是

嗎」、「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

能我都沒事」、「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

你，傷害這個家」、「我有承認我的錯誤」等語(見本判決

附表3編號2、5、9、10、17、19、21、23、25；本院卷第37

頁至第85頁)；Ａ０４則係於對話中向原告表示道歉、願意

配合調解，且主動提出具體之調解方案(見本判決附表1編號

3、4、11；本院卷第33頁)，復參以兩造於114年2月16日進

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於原告質之被告在過年期間互動熱

絡、互稱對方寶貝等事時，亦未見被告有所反駁，反而均係

屢向原告稱其等有問題，其等做錯了等語，且Ａ０４對於原

告質問過年期間是否有與Ａ０３非常熱絡聯繫時，Ａ０４並

回覆「有」等情（見本判決附表4編號1、3、18、38、40、4

2、44、48、50、52、53；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1頁），由

上可知，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其等有上開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

交往來之不當關係等事，已有多次向原告承認錯誤、行為失

當，表示道歉之情形。佐以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傳送予原

告之事發經過報告書，其自行向原告說明「其與Ａ０４係於

113年受訓期間相互認識，於結訓後雙方互動頻繁、熱絡聯

繫，於過年期間互相對彼此產生好感，其等於114年2月26日

仍有用google文件聯繫，Ａ０４並有傳送以後都用這個說，

我仍然記得妳的電話號碼」等內容（見本判決附表2；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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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35頁），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被告於113年間因受訓認

識，於114過年期間有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以男

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且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

傳送如上所述之曖昧信件，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

不當關係存在等節，應堪信屬實。

　㈢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對話紀錄皆非被告間之對話，非直接證

據，且原告所述外遇究指何關係不無疑問，被告只是在通訊

軟體上聊天，聯繫熱絡、互稱寶貝為原告所述，被告並無自

認等云云，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就各自主張事項之舉證，

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且本件原告所提證據資料，除其與被

告間各自Line對話紀錄外，尚有兩造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

文等件，而綜觀本件各該證據所示客觀事實，並衡諸常情，

倘若被告並未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當往來關係，於面對原告

之質疑時，理應係向原告否認，反駁原告所述，惟本件被告

卻係一致的多次向原告表示其等做錯了、其等行為有問題等

語，顯與一般常情相悖之態度，是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利

之認定。又婚姻制度所保障之婚姻關係圓滿安全及幸福利

益，本非僅只於在婚姻關係中關於性發生對象層面之忠實義

務，亦及配偶於一般社交、普通朋友以外情感交往關係之獨

占權益，本件被告既會相互稱對方「寶貝」此等親暱稱謂，

顯見其等間之關係相當親密，而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

之往來關係。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其等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

天互動，非不當往來等云云，自不足採。

　㈣Ａ０３雖辯稱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

應原告要求及依原告傳訊之內容繕打，非Ａ０３之自白，然

觀之該事發經過報告書所示內容，關於被告係於何時、何地

因何事相識，於何時開始熱絡聯繫，互有好感進而開始交

往，於114年2月26日傳送之信件內容等涉及被告私下交往、

互動時地之細節均有具體之描述，如上開情事非於被告之間

所發生，Ａ０３何以須反於常情，按照原告所述內容繕打，

而非予以駁斥或修改，況若非Ａ０３先前已有向原告說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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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Ａ０４間上述相關情事，原告如何能知悉被告私下交往

互動之過程，並傳訊相關具體內容之訊息，是Ａ０３上開答

辯，亦非可採。至於Ａ０３另辯以Ａ０４係因囿於公職，避

免部隊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請求私下解決等部

分，則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是Ａ０３前開所辯，不足憑

採。

　㈤綜上，本件被告確有原告上開主張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

惟至114年過年期間開始互傳曖昧訊息、以男女朋友身分交

往，且於同年4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

備註欄所示曖昧內容信件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

告上開所為顯已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行為之範疇，而有不

當往來之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並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

於精神上應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以，依首揭裁判意旨與

說明，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

據。

　㈥次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

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約5萬

元，須扶養一名子女與母親；Ａ０３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

工作，每月收入4萬元，須扶養生母；Ａ０４為二專畢業，

每月收入5萬元，工作為軍職生及兩造財產所得收入狀況等

情，業據兩造各自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23頁至第227

頁），並有本院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置於限閱卷內可稽，復衡以被告均為成年人，具成熟思慮及

判斷是非對錯之能力，卻共同為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

為，致原告遭受打擊，精神上承受相當之苦痛，及被告侵害

行為之態樣、手段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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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責任，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者為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債，核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而原告已以起

訴狀繕本之送達催告被告為給付，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則

原告依前揭法律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３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4年4月8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4年4月7日，見本

院卷第99頁送達證書）起、被告Ａ０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4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囑託送達日為114年5月21

日，見本院卷第100-3頁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10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114年4月8日起、被告Ａ０４自1

14年5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判命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發動，毋庸為准

駁之諭知，另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

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吳金玫

　　　　　　　　　　　　　　　　　　法　官　張詩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峻偉

附表1（節錄原證3對話紀錄）：

編

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您好邱先生

想請問您與Ａ０３小

姐外遇的事情，要怎

麼處理

無。

下午2：55

2 Ａ０１ 下午4：33 針對你跟她外遇的事

情要怎麼處理

3 Ａ０４ 下午4：33 目前已封鎖全部聯絡

方式 保證不再聯繫

鄭重向您道歉

4 Ａ０４ 晚上7：18 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

和解

5 Ａ０１ 晚上7：19 看你是要怎麼調解或

和解

6 Ａ０４ 晚上7：19 金額可以談

7 Ａ０４ 晚上7：20 我可以找律師或是公

證

8 Ａ０１ 晚上7：20 你自己先決定好，想

好再跟我說

9 Ａ０４ 晚上7：20 那我找好律師跟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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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節錄原證4對話紀錄）：

10 Ａ０１ 晚上7：24 先把你的想法想好，

我們達成共識再找公

證人就好了吧

11 Ａ０４ 晚上8：06 本人我還是會找法律

諮詢評估我目前的想

法1,金額15W2.不再

與Ａ０３小姐有任何

形式之聯繫3.保證不

再上訴

編

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３ 114年3月4日 事發經過報告書

事件經過：本人Ａ０

３於113年1月份至3

聯隊受CLS-1認識Ａ

０４(邱員)，受訓結

束後2人並無聯絡，1

13年9月25日本人前

往航校受兵轉士，遇

到邱員，打招呼後，

受訓期間一直有聊

天，受訓期間有與之

前一起受CLS-1之其

他同學一起出遊、過

夜，晚上男生一間，

女生一間房間。結訓

後，雙方還有聯繫至

過年期間互相對對方

有好感，但因本人工

作繁忙，所以只在通

訊軟體上聯繫，至11

依原證5第6頁、第7

頁原告與Ａ０３於1

14年3月2日對話紀

錄所示，節錄關於

原告主張被告以goo

gle文件傳送之曖昧

信件內容略以：

Ａ０４向Ａ０３表

示：「以後用googl

e文件聯繫」、「我

依然記得你的電話

號碼」，Ａ０３回

覆：「我也是」，

Ａ０４再傳送：「S

leep well tonight

and get wellprepa

red for tomorrow'

s training I' lla

lways be ur sid

e.」予Ａ０３，Ａ

晚上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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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2月15日，本人配

偶Ａ０１(鄭員)發現

我與邱員對話內容曖

昧，本人惱羞成怒下

與配偶鄭員提離婚，

鄭員飲酒後打電話給

邱員並告訴對方他已

發現事情，鄭員之配

偶向他提出離婚，邱

員向鄭員保證不會再

和鄭員之配偶有任何

聯繫。114年2月26日

晚間邱員用google文

件向鄭員配偶聯繫，

邱員說以後都用這個

說，我仍然記得你的

電話號碼，本人回

覆：我也是。鄭員向

配偶媽媽詢問雙方是

否還有聯繫，配偶媽

媽表示不知情。鄭員

向本人詢問，確無如

實回答，2月28日回

鄭員家後，鄭員查看

本人之手機發現本人

還保留邱員之IG、出

遊之照片，目前本人

已將手機有關邱員之

相關訊息刪除，3月1

日本人發現配偶手機

有本人之 google 帳

號，本人將帳號刪除

，本人之配偶發現後

０３回覆「我最近

都沒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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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的詢問本人是否

坦白與邱員還有聯

繫。本人Ａ０３發誓

至114年2月26日與邱

員聯繫後至今3月3

日，並無與邱員再有

聯繫。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

之配偶10萬元整。

精進作為:

1.下班就回本人之配

偶家，如果有出門

會先跟你說人事時

地物，不會單獨跟

異性出門,如果有

需要過夜不會單獨

行動(3/15這次例

外 ) ， 已 經 確 定

了。

2.盡力做到身為一個

太太和媽媽的角

色，過年過節盡量

排假回家，假日陪

伴小孩。

3.有異性打電話只談

公事，不和異性聊

天，IG不亂傳影片

給異性，與異性保

持距離，嚴守道德

底線。

4.保證不和Ａ０４有

任何聯繫，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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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節錄原證5對話紀錄）：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

之配偶10萬元整。　

編

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我是真的覺得很諷刺

啦，我每天顧弟弟，

結果是讓你有無後顧

之憂的在外面花枝招

展的搞外遇。

無。

晚上7：09

2 Ａ０３ 晚上8：12 我們的婚姻一直就有

問題，從我在九鵬的

時候我就一直跟你說

關心、溝通，你也說

你有但我就是感覺不

到，一直都在無限循

環這個問題。如果我

們的感情夠穩定別人

根本無法插足，但做

錯的人是我，是我對

不起你。

3 Ａ０３ 晚上9：30 我沒有做什麼東西，

我只是問阿汝情人節

送什麼她跟我分享僅

此而已

4 Ａ０１ 114年2月17日 外遇就是外遇不用一

堆藉口

無。

下午6：54

5 Ａ０３ 下午6：55 是我做錯了

6 Ａ０１ 114年2月23日 寶貝到營區跟我說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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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午4：23

7 Ａ０３ 下午4：23 結婚前也跟你說過我

的異性朋友很多，你

也沒特別說什麼，沒

保持好距離是我的問

題。但我本來就愛聊

天。

8 Ａ０１ 下午4：28 這次心理的坎過不過

得去。理應是你要給

我足夠的信任。再者

結婚前的異性朋友你

也沒什麼在聯繫，反

而是當兵後認識的異

性朋友一直在聯繫，

聊天歸聊天，理應要

保持好距離吧？

9 Ａ０３ 下午4：32 是我沒保持距離，我

很抱歉，是我的錯

10 Ａ０３ 下午5：58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

了，我的心也很痛。

但是我也不快樂

11 Ａ０３ 下午5：59 我真的沒有想傷害你

12 Ａ０１ 下午6：00 這是指那一段

13 Ａ０３ 下午6：00 外遇

14 Ａ０１ 下午6：02 這就回歸到對異性朋

友的聊天內容

15 Ａ０１ 下午6：03 聊阿聊的就聊出感情

了

16 Ａ０１ 下午6：03 聊啊聊的家就沒了

17 Ａ０３ 下午6：03 是我沒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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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Ａ０３ 114年3月3日 你確定只有他會有

事，我不會有事？

無。

上午9：23

19 Ａ０３ 上午9：25 出軌的人是我不是

嗎？

20 Ａ０３ 上午9：26 他有事代表我也會有

事

21 Ａ０３ 上午11：12 我前面已經說了，這

件事他有錯，我也有

錯，不可能我都沒事

，我知道你維護自己

權益，我也只是想知

道我最壞結果

無。

22 Ａ０１ 中午12：14 2/15到2/26一直跟我

說都封鎖了還要我怎

麼辦，2/26晚上不甘

寂寞且愛意滿滿的又

打了電話弄了文件

23 Ａ０３ 中午12：14 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

道歉，對不起傷害

你，傷害這個家。至

於你想怎麼樣怎麼對

邱先生我管不著。像

我說的，我自私的自

己好就好。

24 Ａ０１ 114年3月15日 本來我們家庭好好

的，我也努力在居中

協調關係。但是你過

年期間1/18-1/26留

守，這段期間，妳跟

邱先生搞曖昧後甚至

無。

上午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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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節錄原證7對話紀錄）：

還已經確認男女朋友

關係出軌了，你為了

怕影響後續受訓假裝

說要修復我們的關

係，結果你還在跟邱

先生秘密聯繫，私下

接觸，現在卻反過來

說是我的問題要我放

下，出軌沒有錯？

25 Ａ０３ 上午9：58 我有承認我的錯誤，

我也沒有假裝要修復

關係但那段時問你怎

麼對我的？前面我也

跟你說我們婚姻關係

有問題但我不該用出

軌的方式，我知道我

的錯誤，但你還一直

用你以為的方式在對

待別人，不管別人要

不要接不接受。以前

我就是一直忍耐但現

在我不想在這樣下去

了

編

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４ 學長我真的錯了 無。

2 Ａ０１ 不是啊，我的點是你到底想

要怎麼做阿?(嘆氣)因為你，

01

02

03

(續上頁)

第十七頁



我跟我老婆要離婚了，不是

嗎?

3 Ａ０３ 他只是，我也錯了，他只是

出現我們離婚的點而已

無。

4 Ａ０１ 他只是個導火索阿 無。

5 Ａ０３ 對，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6 Ａ０１ 那我就問你嘛，你跟我老婆

現在到底是什狀況？

無。

7 Ａ０４ (沉默不語)

8 Ａ０３ 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

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

也沒有。

9 Ａ０１ 對啊，什麼也沒有阿，寶貝

都寶貝來寶貝去了阿

10 Ａ０３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11 Ａ０１ 對阿，兩個對話都有刪訊

息，就我看到的這樣啊，訊

息刪掉的我沒看到阿

12 Ａ０３ 阿就是你訊息看到的這樣子

而已啊，我也跟你說了，我

就是想要離婚阿，我不是有

跟你講了嗎

13 Ａ０１ 對阿，可是Ａ０４先生就是

剛好阿，因為你跟我老婆講

說你喜歡他，然後我老婆就

精神出軌了

14 Ａ０４ 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

喜歡他

15 Ａ０１ 你沒有講欣賞，你剛剛明明

就跟我講說你喜歡他，你沒

有講欣賞這兩個字

01

(續上頁)

第十八頁



16 Ａ０４ 我可以，你可以問Ａ０３，

我那時候有跟他講清楚，他

現在在旁邊你可以直接問他

17 Ａ０１ 那你們兩個過年期間的對話

到底是怎樣？你不覺得他是

一個有夫之婦的人，然後你

還跟他這麼熱絡

18 Ａ０４ 學長,是我的錯

19 Ａ０１ 你不覺得這樣很誇張嗎，就

是剛好因為你導致我們兩個

離婚

20 Ａ０３ 我有跟你講過,離婚不完全是

因為他

21 Ａ０１ 我知道阿，離婚不完全是因

為他，因為是他然後加快了

導火索，不是嗎

22 Ａ０３ 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3 Ａ０１ 如果他沒有進來，對阿，如

果他沒有加進來，可能後續

還是這樣子一直過下去，是

他可剛好加進來了，又今天

被我看到了

24 Ａ０３ 所以他就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5 Ａ０１ 對阿，講白一點是導火線沒

有錯啊，如果可是沒有他的

話勒，今天不會有這個事情

發生，所以Ａ０４先生後續

你想要怎麼做

26 Ａ０４ 講白的我可以撇的一乾二淨

啦

27 Ａ０１ 你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嘛，ok

阿，你就撇阿，然後勒，跟

01

(續上頁)

第十九頁



你完全沒關係嘛，對不對

28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29 Ａ０１ 我沒有希望你怎麼做，我是

想知道你到底要怎麼做

30 Ａ０４ 我可以完全不連絡

31 Ａ０１ 然後勒，就這樣

32 Ａ０３ 我不想

33 Ａ０１ 對阿，現在我老婆精神出軌

阿，他不想阿，他現在心思

都在你身上，沒有在我身上

啊，因為你特別的關心他，

特別的喜歡他阿

無。

34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35 Ａ０１ 現在不是你希不希望怎麼做

的問題，是我老婆要怎麼做

36 Ａ０３ 我要離婚

37 Ａ０１ 對阿，你有你自己的目標

阿，因為你跟他非常的熱絡

阿，所以完全，你以前都會

直接跟我講阿，就像我剛剛

講的，在過年期間，我line

你，結果你在跟別的男人聊

天，而且還非常的熱絡，有

這回事吧，Ａ０４先生？

無。

38 Ａ０４ 有

39 Ａ０１ 對阿，而且還寶貝到家了跟

我講，然後還互相回報，你

到營區跟他回報，他到營區

跟你回報，你到家跟他回

報，他到家跟你回報，有這

回事吧？其實如果今天啦，

01

(續上頁)

第二十頁



我今天沒有看訊息的話，我

還被蒙在鼓底啦，然後你們

兩個就這樣繼續下去

4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41 Ａ０１ 對不對？Ａ０４先生

42 Ａ０３ 我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43 Ａ０１ 你完全都沒有想過他是有夫

之婦，然後你還這樣子做

44 Ａ０３ 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45 Ａ０１ 他也有問題，他幹嘛這麼關

心你，因為他喜歡你，他沒

有問題嗎？他問題也很大阿

46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

47 Ａ０１ 對不對?

48 Ａ０４ 學長，我的問題很大

49 Ａ０１ 對吧，你不用這麼熱絡，就

像之前還在受訓的時候這樣

子，那就沒事

5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51 Ａ０１ 可是他媽的在過年期間幹這

種事情，沒事幹嘛那麼熱絡

，有夫之婦欸，有小孩欸

52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我說了是我的

問題

53 Ａ０４ 學長對不起我錯了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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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1號
原      告  鄭文凱  


訴訟代理人  蔡芳宜律師
被      告  A03  
訴訟代理人  詹志宏律師
被      告  A04  




訴訟代理人  李翰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宥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八日起、被告Ａ０４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八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Ａ０３於民國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滿。詎料，原告於114年2月15日晚間，因兒子把玩Ａ０３手機時，查看到Ａ０３手機內有與被告Ａ０４之對話訊息，發現Ａ０４於114年2月13日曾傳訊：「寶寶(愛心符號)」、「寶貝到家跟我說一下」等訊息予Ａ０３，Ａ０３並回覆：「好想你」等語，經原告不斷追問後，Ａ０３始向原告坦承其於113年1月至3月間至三聯隊受戰鬥急救員訓練課程時認識Ａ０４，於113年9月25日前往航校受訓(兵轉士)時又遇見Ａ０４，二人在受訓期間經常傳訊聊天，結訓後仍密切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雙方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稱對方「寶貝」等外遇情事。嗣原告於114年2月16日傳訊詢問Ａ０４，針對其與Ａ０３之外遇要如何處理，Ａ０４亦向原告承認與Ａ０３有外遇，並表示願意與原告調和解，請求原告原諒等語，且原告與被告於同日亦有以手機通話進行三方對談，於通話時Ａ０３不僅主動表示與Ａ０４為友達以上，情人未滿之關係，Ａ０４亦承認有與Ａ０３熱絡聯繫之行為，其等不斷向原告道歉，Ａ０４並表示之後可以完全不聯絡。且依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如本判決附表2所示內容之事件報告書，亦可見Ａ０３已承認其與Ａ０４於114年1月18日至同年1月26日期間，有持續以通訊軟體互動，傳訊內容曖昧，未保持適當距離之關係存在；甚且其等在被原告發現關係後，仍於114年2月26日再以google文件聯繫，相互傳送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內容文件，且依被告各自與原告間之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就其等有不正當關係之事，已多次向原告表示道歉，其等應已自認上開事實，凡此足見，被告間顯有逾越普通朋友之不正當關係存在，且Ａ０３更因此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足見被告上開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不當往來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利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致原告精神上蒙受相當之痛苦，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慰撫金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㈠被告Ａ０３部分：
　⒈原告所提其與Ａ０３之Line對話紀錄，無法得出被告究於何時、何地進行逾越合理交往範圍，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僅係Ａ０４向原告致歉，亦無法得出其與Ａ０３究於何時、何地為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與待證事項無任何證明力，原告所提證據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仍應舉證說明被告究以何行為侵害原告配偶權。
　⒉原告固曾向Ａ０３提及「出軌」，然Ａ０３並未坦承，且外遇究係性行為、親密肢體接觸、親密對話或僅是互有好感，並未踰矩，原告就Ａ０３坦承外遇部分舉證仍有不足。原告向Ａ０４提及「外遇」，Ａ０４向原告表示「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金額可以談」等語，係因兩造均為公職人員，為求息事寧人，避免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盡量配合他方要求，請求私下解決，此為人之常情，無法說明被告有何實際之越矩行為。
　⒊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於Line對話紀錄中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原告一再以此事質問，Ａ０３不堪其擾，遂於同日下午4時24分向原告保證該對話紀錄中精進作為1至4項之內容；惟原告仍要求Ａ０３提出所謂「事發經過報告書」，嗣原告於當日下午5時12分傳送一則長篇訊息予Ａ０３，並要求Ａ０３照該內容繕打，Ａ０３無奈只能按原告指示繕打「事發經過報告書」，並傳送予原告，原告之後即收回上開傳送之長篇訊息。是該「事發經過報告書」雖內容、時間詳盡，但係Ａ０３依原告所述內容繕打，並非Ａ０３之自白，無訴訟外自認之適用，縱認為訴訟外自認，亦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佐。而原告所提三方對談話錄音譯文，Ａ０４僅坦承「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此至多僅為內心欣賞，並無實際行動，Ａ０３亦表示「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至於對話內容出現「寶貝」、「談話熱絡」乃原告之陳述內容，不足證明被告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情誼關係。且侵害配偶權之態樣多端，須原告指明侵權行為人究竟發生何種侵權行為，而各種侵權行為侵害程度不同，對受害人損害之賠償額度亦不同，原告對於被告之侵害態樣，舉證尚有不足。　
　⒋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紀錄，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並無法證明Ａ０４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事實。細繹原證3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原證7原告與被告之錄音譯文，Ａ０４並未承認有與Ａ０３發生逾越一般朋友關係之不正當交往關係，上開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４在通訊軟體上有與Ａ０３私下聊天之行為，造成原告不快，Ａ０４向原告表示道歉，並承諾封鎖全部聯絡方式。原證4Ａ０３於LINE上所述之事發報告書，亦無明確承認與Ａ０４交往，是原告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有親密交往或其他逾越男女分際之情形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其與Ａ０３於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因共同參與受訓課程認識，課後持續互動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被告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傳曖昧訊息，於114年2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聯繫，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文件，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是否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甚明。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夫妻互守誠實，即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自難謂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亦即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其行為自不以發生通姦、相姦行為者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於114年2月16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Line對話紀錄及與Ａ０４於114年2月16日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3頁、第37頁至第85頁），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6日曾個別向Ａ０３、Ａ０４質問其等外遇之事，且自114年2月17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持續跟Ａ０３針對在過年期間被告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於114年2月26日仍有透過google文件聯繫等事為討論、爭吵，而被告就原告質問上開相關事項時，不僅均未否認、辯駁、爭執，Ａ０３更多次向原告表示：「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是我做錯了」、「是我沒保持好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是我沒保持距離」、「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我有承認我的錯誤」等語(見本判決附表3編號2、5、9、10、17、19、21、23、25；本院卷第37頁至第85頁)；Ａ０４則係於對話中向原告表示道歉、願意配合調解，且主動提出具體之調解方案(見本判決附表1編號3、4、11；本院卷第33頁)，復參以兩造於114年2月16日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於原告質之被告在過年期間互動熱絡、互稱對方寶貝等事時，亦未見被告有所反駁，反而均係屢向原告稱其等有問題，其等做錯了等語，且Ａ０４對於原告質問過年期間是否有與Ａ０３非常熱絡聯繫時，Ａ０４並回覆「有」等情（見本判決附表4編號1、3、18、38、40、42、44、48、50、52、53；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1頁），由上可知，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其等有上開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等事，已有多次向原告承認錯誤、行為失當，表示道歉之情形。佐以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傳送予原告之事發經過報告書，其自行向原告說明「其與Ａ０４係於113年受訓期間相互認識，於結訓後雙方互動頻繁、熱絡聯繫，於過年期間互相對彼此產生好感，其等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聯繫，Ａ０４並有傳送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妳的電話號碼」等內容（見本判決附表2；本院卷第35頁），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被告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於114過年期間有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且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傳送如上所述之曖昧信件，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存在等節，應堪信屬實。
　㈢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對話紀錄皆非被告間之對話，非直接證據，且原告所述外遇究指何關係不無疑問，被告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聯繫熱絡、互稱寶貝為原告所述，被告並無自認等云云，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就各自主張事項之舉證，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且本件原告所提證據資料，除其與被告間各自Line對話紀錄外，尚有兩造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等件，而綜觀本件各該證據所示客觀事實，並衡諸常情，倘若被告並未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當往來關係，於面對原告之質疑時，理應係向原告否認，反駁原告所述，惟本件被告卻係一致的多次向原告表示其等做錯了、其等行為有問題等語，顯與一般常情相悖之態度，是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婚姻制度所保障之婚姻關係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本非僅只於在婚姻關係中關於性發生對象層面之忠實義務，亦及配偶於一般社交、普通朋友以外情感交往關係之獨占權益，本件被告既會相互稱對方「寶貝」此等親暱稱謂，顯見其等間之關係相當親密，而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之往來關係。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其等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互動，非不當往來等云云，自不足採。
　㈣Ａ０３雖辯稱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應原告要求及依原告傳訊之內容繕打，非Ａ０３之自白，然觀之該事發經過報告書所示內容，關於被告係於何時、何地因何事相識，於何時開始熱絡聯繫，互有好感進而開始交往，於114年2月26日傳送之信件內容等涉及被告私下交往、互動時地之細節均有具體之描述，如上開情事非於被告之間所發生，Ａ０３何以須反於常情，按照原告所述內容繕打，而非予以駁斥或修改，況若非Ａ０３先前已有向原告說明過其與Ａ０４間上述相關情事，原告如何能知悉被告私下交往互動之過程，並傳訊相關具體內容之訊息，是Ａ０３上開答辯，亦非可採。至於Ａ０３另辯以Ａ０４係因囿於公職，避免部隊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請求私下解決等部分，則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是Ａ０３前開所辯，不足憑採。
　㈤綜上，本件被告確有原告上開主張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惟至114年過年期間開始互傳曖昧訊息、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且於同年4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曖昧內容信件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上開所為顯已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行為之範疇，而有不當往來之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並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於精神上應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以，依首揭裁判意旨與說明，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㈥次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約5萬元，須扶養一名子女與母親；Ａ０３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4萬元，須扶養生母；Ａ０４為二專畢業，每月收入5萬元，工作為軍職生及兩造財產所得收入狀況等情，業據兩造各自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23頁至第227頁），並有本院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置於限閱卷內可稽，復衡以被告均為成年人，具成熟思慮及判斷是非對錯之能力，卻共同為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遭受打擊，精神上承受相當之苦痛，及被告侵害行為之態樣、手段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責任，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者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核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而原告已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催告被告為給付，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則原告依前揭法律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３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4年4月7日，見本院卷第99頁送達證書）起、被告Ａ０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囑託送達日為11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00-3頁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114年4月8日起、被告Ａ０４自114年5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命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發動，毋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吳金玫
　　　　　　　　　　　　　　　　　　法　官　張詩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峻偉
附表1（節錄原證3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您好邱先生
想請問您與Ａ０３小姐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無。



		


		


		下午2：55

		


		




		2

		Ａ０１

		下午4：33



		針對你跟她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3

		Ａ０４

		下午4：33

		目前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 保證不再聯繫 鄭重向您道歉

		




		4

		Ａ０４

		晚上7：18

		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

		




		5

		Ａ０１

		晚上7：19

		看你是要怎麼調解或和解

		




		6

		Ａ０４

		晚上7：19

		金額可以談

		




		7

		Ａ０４

		晚上7：20

		我可以找律師或是公證

		




		8

		Ａ０１

		晚上7：20

		你自己先決定好，想好再跟我說

		




		9

		Ａ０４

		晚上7：20

		那我找好律師跟你說

		




		10

		Ａ０１

		晚上7：24

		先把你的想法想好，我們達成共識再找公證人就好了吧

		




		11

		Ａ０４

		晚上8：06

		本人我還是會找法律諮詢評估我目前的想法1,金額15W2.不再與Ａ０３小姐有任何形式之聯繫3.保證不再上訴

		










附表2（節錄原證4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３

		114年3月4日

		事發經過報告書
事件經過：本人Ａ０３於113年1月份至3聯隊受CLS-1認識Ａ０４(邱員)，受訓結束後2人並無聯絡，113年9月25日本人前往航校受兵轉士，遇到邱員，打招呼後，受訓期間一直有聊天，受訓期間有與之前一起受CLS-1之其他同學一起出遊、過夜，晚上男生一間，女生一間房間。結訓後，雙方還有聯繫至過年期間互相對對方有好感，但因本人工作繁忙，所以只在通訊軟體上聯繫，至114年2月15日，本人配偶Ａ０１(鄭員)發現我與邱員對話內容曖昧，本人惱羞成怒下與配偶鄭員提離婚，鄭員飲酒後打電話給邱員並告訴對方他已發現事情，鄭員之配偶向他提出離婚，邱員向鄭員保證不會再和鄭員之配偶有任何聯繫。114年2月26日晚間邱員用google文件向鄭員配偶聯繫，邱員說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本人回覆：我也是。鄭員向配偶媽媽詢問雙方是否還有聯繫，配偶媽媽表示不知情。鄭員向本人詢問，確無如實回答，2月28日回鄭員家後，鄭員查看本人之手機發現本人還保留邱員之IG、出遊之照片，目前本人已將手機有關邱員之相關訊息刪除，3月1日本人發現配偶手機有本人之google帳號，本人將帳號刪除，本人之配偶發現後生氣的詢問本人是否坦白與邱員還有聯繫。本人Ａ０３發誓至114年2月26日與邱員聯繫後至今3月3日，並無與邱員再有聯繫。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精進作為:
1.下班就回本人之配偶家，如果有出門會先跟你說人事時地物，不會單獨跟異性出門,如果有需要過夜不會單獨行動(3/15這次例外)，已經確定了。
2.盡力做到身為一個太太和媽媽的角色，過年過節盡量排假回家，假日陪伴小孩。
3.有異性打電話只談公事，不和異性聊天，IG不亂傳影片給異性，與異性保持距離，嚴守道德底線。
4.保證不和Ａ０４有任何聯繫，見面。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依原證5第6頁、第7頁原告與Ａ０３於114年3月2日對話紀錄所示，節錄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google文件傳送之曖昧信件內容略以：
Ａ０４向Ａ０３表示：「以後用google文件聯繫」、「我依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Ａ０３回覆：「我也是」，Ａ０４再傳送：「Sleep well tonight and get wellprepared for tomorrow' s training I' llalways be ur side.」予Ａ０３，Ａ０３回覆「我最近都沒睡好」。





		


		


		晚上7:01

		


		










附表3（節錄原證5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我是真的覺得很諷刺啦，我每天顧弟弟，結果是讓你有無後顧之憂的在外面花枝招展的搞外遇。

		無。



		


		


		晚上7：09

		


		




		2

		Ａ０３

		晚上8：12

		我們的婚姻一直就有問題，從我在九鵬的時候我就一直跟你說關心、溝通，你也說你有但我就是感覺不到，一直都在無限循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感情夠穩定別人根本無法插足，但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

		




		3

		Ａ０３

		晚上9：30

		我沒有做什麼東西，我只是問阿汝情人節送什麼她跟我分享僅此而已

		




		4

		Ａ０１

		114年2月17日

		外遇就是外遇不用一堆藉口

		無。



		


		


		下午6：54

		


		




		5

		Ａ０３

		下午6：55

		是我做錯了

		




		6

		Ａ０１

		114年2月23日

		寶貝到營區跟我說一下

		無。



		


		


		下午4：23

		


		




		7

		Ａ０３

		下午4：23

		結婚前也跟你說過我的異性朋友很多，你也沒特別說什麼，沒保持好距離是我的問題。但我本來就愛聊天。

		




		8

		Ａ０１

		下午4：28

		這次心理的坎過不過得去。理應是你要給我足夠的信任。再者結婚前的異性朋友你也沒什麼在聯繫，反而是當兵後認識的異性朋友一直在聯繫，聊天歸聊天，理應要保持好距離吧？

		




		9

		Ａ０３

		下午4：32

		是我沒保持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

		




		10

		Ａ０３

		下午5：58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但是我也不快樂

		




		11

		Ａ０３

		下午5：59

		我真的沒有想傷害你

		




		12

		Ａ０１

		下午6：00

		這是指那一段

		




		13

		Ａ０３

		下午6：00

		外遇

		




		14

		Ａ０１

		下午6：02

		這就回歸到對異性朋友的聊天內容

		




		15

		Ａ０１

		下午6：03

		聊阿聊的就聊出感情了

		




		16

		Ａ０１

		下午6：03

		聊啊聊的家就沒了

		




		17

		Ａ０３

		下午6：03

		是我沒保持距離

		




		18

		Ａ０３

		114年3月3日

		你確定只有他會有事，我不會有事？

		無。



		


		


		上午9：23

		


		




		19

		Ａ０３

		上午9：25

		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

		




		20

		Ａ０３

		上午9：26

		他有事代表我也會有事

		




		21

		Ａ０３

		上午11：12

		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我知道你維護自己權益，我也只是想知道我最壞結果

		無。



		22

		Ａ０１

		中午12：14

		2/15到2/26一直跟我說都封鎖了還要我怎麼辦，2/26晚上不甘寂寞且愛意滿滿的又打了電話弄了文件

		




		23

		Ａ０３

		中午12：14

		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至於你想怎麼樣怎麼對邱先生我管不著。像我說的，我自私的自己好就好。

		




		24

		Ａ０１

		114年3月15日

		本來我們家庭好好的，我也努力在居中協調關係。但是你過年期間1/18-1/26留守，這段期間，妳跟邱先生搞曖昧後甚至還已經確認男女朋友關係出軌了，你為了怕影響後續受訓假裝說要修復我們的關係，結果你還在跟邱先生秘密聯繫，私下接觸，現在卻反過來說是我的問題要我放下，出軌沒有錯？

		無。



		


		


		上午9：44

		


		




		25

		Ａ０３

		上午9：58

		我有承認我的錯誤，我也沒有假裝要修復關係但那段時問你怎麼對我的？前面我也跟你說我們婚姻關係有問題但我不該用出軌的方式，我知道我的錯誤，但你還一直用你以為的方式在對待別人，不管別人要不要接不接受。以前我就是一直忍耐但現在我不想在這樣下去了

		










附表4（節錄原證7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４

		學長我真的錯了

		無。



		2

		Ａ０１

		不是啊，我的點是你到底想要怎麼做阿?(嘆氣)因為你，我跟我老婆要離婚了，不是嗎?

		




		3

		Ａ０３

		他只是，我也錯了，他只是出現我們離婚的點而已

		無。



		4

		Ａ０１

		他只是個導火索阿

		無。



		5

		Ａ０３

		對，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6

		Ａ０１

		那我就問你嘛，你跟我老婆現在到底是什狀況？

		無。





		7

		Ａ０４

		(沉默不語)

		




		8

		Ａ０３

		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

		




		9

		Ａ０１

		對啊，什麼也沒有阿，寶貝都寶貝來寶貝去了阿

		




		10

		Ａ０３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11

		Ａ０１

		對阿，兩個對話都有刪訊息，就我看到的這樣啊，訊息刪掉的我沒看到阿

		




		12

		Ａ０３

		阿就是你訊息看到的這樣子而已啊，我也跟你說了，我就是想要離婚阿，我不是有跟你講了嗎

		




		13

		Ａ０１

		對阿，可是Ａ０４先生就是剛好阿，因為你跟我老婆講說你喜歡他，然後我老婆就精神出軌了

		




		14

		Ａ０４

		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

		




		15

		Ａ０１

		你沒有講欣賞，你剛剛明明就跟我講說你喜歡他，你沒有講欣賞這兩個字

		




		16

		Ａ０４

		我可以，你可以問Ａ０３，我那時候有跟他講清楚，他現在在旁邊你可以直接問他

		




		17

		Ａ０１

		那你們兩個過年期間的對話到底是怎樣？你不覺得他是一個有夫之婦的人，然後你還跟他這麼熱絡

		




		18

		Ａ０４

		學長,是我的錯

		




		19

		Ａ０１

		你不覺得這樣很誇張嗎，就是剛好因為你導致我們兩個離婚

		




		20

		Ａ０３

		我有跟你講過,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

		




		21

		Ａ０１

		我知道阿，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因為是他然後加快了導火索，不是嗎

		




		22

		Ａ０３

		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3

		Ａ０１

		如果他沒有進來，對阿，如果他沒有加進來，可能後續還是這樣子一直過下去，是他可剛好加進來了，又今天被我看到了

		




		24

		Ａ０３

		所以他就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5

		Ａ０１

		對阿，講白一點是導火線沒有錯啊，如果可是沒有他的話勒，今天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所以Ａ０４先生後續你想要怎麼做

		




		26

		Ａ０４

		講白的我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啦

		




		27

		Ａ０１

		你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嘛，ok阿，你就撇阿，然後勒，跟你完全沒關係嘛，對不對

		




		28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29

		Ａ０１

		我沒有希望你怎麼做，我是想知道你到底要怎麼做

		




		30

		Ａ０４

		我可以完全不連絡

		




		31

		Ａ０１

		然後勒，就這樣

		




		32

		Ａ０３

		我不想

		




		33

		Ａ０１

		對阿，現在我老婆精神出軌阿，他不想阿，他現在心思都在你身上，沒有在我身上啊，因為你特別的關心他，特別的喜歡他阿

		無。



		34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35

		Ａ０１

		現在不是你希不希望怎麼做的問題，是我老婆要怎麼做

		




		36

		Ａ０３

		我要離婚

		




		37

		Ａ０１

		對阿，你有你自己的目標阿，因為你跟他非常的熱絡阿，所以完全，你以前都會直接跟我講阿，就像我剛剛講的，在過年期間，我line你，結果你在跟別的男人聊天，而且還非常的熱絡，有這回事吧，Ａ０４先生？

		無。





		38

		Ａ０４

		有

		




		39

		Ａ０１

		對阿，而且還寶貝到家了跟我講，然後還互相回報，你到營區跟他回報，他到營區跟你回報，你到家跟他回報，他到家跟你回報，有這回事吧？其實如果今天啦，我今天沒有看訊息的話，我還被蒙在鼓底啦，然後你們兩個就這樣繼續下去

		




		4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41

		Ａ０１

		對不對？Ａ０４先生

		




		42

		Ａ０３

		我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43

		Ａ０１

		你完全都沒有想過他是有夫之婦，然後你還這樣子做

		




		44

		Ａ０３

		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45

		Ａ０１

		他也有問題，他幹嘛這麼關心你，因為他喜歡你，他沒有問題嗎？他問題也很大阿

		




		46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

		




		47

		Ａ０１

		對不對?

		




		48

		Ａ０４

		學長，我的問題很大

		




		49

		Ａ０１

		對吧，你不用這麼熱絡，就像之前還在受訓的時候這樣子，那就沒事

		




		5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51

		Ａ０１

		可是他媽的在過年期間幹這種事情，沒事幹嘛那麼熱絡，有夫之婦欸，有小孩欸

		




		52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53

		Ａ０４

		學長對不起我錯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1號

原      告  鄭文凱  



訴訟代理人  蔡芳宜律師

被      告  A03  

訴訟代理人  詹志宏律師

被      告  A04  





訴訟代理人  李翰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宥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民國一一四

年四月八日起、被告Ａ０４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八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Ａ０３於民國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

    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滿。詎料，原告於114年2月15日

    晚間，因兒子把玩Ａ０３手機時，查看到Ａ０３手機內有與被告Ａ０

    ４之對話訊息，發現Ａ０４於114年2月13日曾傳訊：「寶寶(愛

    心符號)」、「寶貝到家跟我說一下」等訊息予Ａ０３，Ａ０３並

    回覆：「好想你」等語，經原告不斷追問後，Ａ０３始向原告

    坦承其於113年1月至3月間至三聯隊受戰鬥急救員訓練課程

    時認識Ａ０４，於113年9月25日前往航校受訓(兵轉士)時又遇

    見Ａ０４，二人在受訓期間經常傳訊聊天，結訓後仍密切聯繫

    ，至114年過年期間雙方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稱對

    方「寶貝」等外遇情事。嗣原告於114年2月16日傳訊詢問Ａ０

    ４，針對其與Ａ０３之外遇要如何處理，Ａ０４亦向原告承認與Ａ０３

    有外遇，並表示願意與原告調和解，請求原告原諒等語，且

    原告與被告於同日亦有以手機通話進行三方對談，於通話時

    Ａ０３不僅主動表示與Ａ０４為友達以上，情人未滿之關係，Ａ０４

    亦承認有與Ａ０３熱絡聯繫之行為，其等不斷向原告道歉，Ａ０４

    並表示之後可以完全不聯絡。且依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自行繕

    打如本判決附表2所示內容之事件報告書，亦可見Ａ０３已承認

    其與Ａ０４於114年1月18日至同年1月26日期間，有持續以通訊

    軟體互動，傳訊內容曖昧，未保持適當距離之關係存在；甚

    且其等在被原告發現關係後，仍於114年2月26日再以google

    文件聯繫，相互傳送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內容

    文件，且依被告各自與原告間之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就其

    等有不正當關係之事，已多次向原告表示道歉，其等應已自

    認上開事實，凡此足見，被告間顯有逾越普通朋友之不正當

    關係存在，且Ａ０３更因此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足見被告上

    開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不當往來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利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致原

    告精神上蒙受相當之痛苦，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

    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

    賠償原告慰撫金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㈠被告Ａ０３部分：

　⒈原告所提其與Ａ０３之Line對話紀錄，無法得出被告究於何時、

    何地進行逾越合理交往範圍，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

    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僅係Ａ０４向原告致歉，亦無法得

    出其與Ａ０３究於何時、何地為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

    原告與Ａ０４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與待證事項

    無任何證明力，原告所提證據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原告

    仍應舉證說明被告究以何行為侵害原告配偶權。

　⒉原告固曾向Ａ０３提及「出軌」，然Ａ０３並未坦承，且外遇究係

    性行為、親密肢體接觸、親密對話或僅是互有好感，並未踰

    矩，原告就Ａ０３坦承外遇部分舉證仍有不足。原告向Ａ０４提及

    「外遇」，Ａ０４向原告表示「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我

    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金額可以談」等語，係因兩造

    均為公職人員，為求息事寧人，避免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

    升遷，才盡量配合他方要求，請求私下解決，此為人之常情

    ，無法說明被告有何實際之越矩行為。

　⒊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於Line對話紀錄中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

    書」，係原告一再以此事質問，Ａ０３不堪其擾，遂於同日下

    午4時24分向原告保證該對話紀錄中精進作為1至4項之內容

    ；惟原告仍要求Ａ０３提出所謂「事發經過報告書」，嗣原告

    於當日下午5時12分傳送一則長篇訊息予Ａ０３，並要求Ａ０３照

    該內容繕打，Ａ０３無奈只能按原告指示繕打「事發經過報告

    書」，並傳送予原告，原告之後即收回上開傳送之長篇訊息

    。是該「事發經過報告書」雖內容、時間詳盡，但係Ａ０３依

    原告所述內容繕打，並非Ａ０３之自白，無訴訟外自認之適用

    ，縱認為訴訟外自認，亦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佐。而原告所

    提三方對談話錄音譯文，Ａ０４僅坦承「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

    方面的喜歡他」，此至多僅為內心欣賞，並無實際行動，Ａ０

    ３亦表示「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

    們什麼也沒有」；至於對話內容出現「寶貝」、「談話熱絡

    」乃原告之陳述內容，不足證明被告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

    交之情誼關係。且侵害配偶權之態樣多端，須原告指明侵權

    行為人究竟發生何種侵權行為，而各種侵權行為侵害程度不

    同，對受害人損害之賠償額度亦不同，原告對於被告之侵害

    態樣，舉證尚有不足。　

　⒋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紀錄，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

    錄，並無法證明Ａ０４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事實。細繹原證3原

    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原證7原告與被告之錄音譯文，Ａ０

    ４並未承認有與Ａ０３發生逾越一般朋友關係之不正當交往關係

    ，上開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４在通訊軟體上有與Ａ０３私下

    聊天之行為，造成原告不快，Ａ０４向原告表示道歉，並承諾

    封鎖全部聯絡方式。原證4Ａ０３於LINE上所述之事發報告書，

    亦無明確承認與Ａ０４交往，是原告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

    告有親密交往或其他逾越男女分際之情形等語。並聲明：⒈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其與Ａ０３於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婚

    後育有1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之戶籍謄本為證（見

    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上開主張，堪

    信為真。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因共同參與受訓課程認識，課後

    持續互動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被告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

    交往，互傳曖昧訊息，於114年2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聯

    繫，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文件，有逾越一

    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是否有原告

    上開主張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

    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甚明。而婚姻係以夫妻之

    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

    安全及幸福，夫妻互守誠實，即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

    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

    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

    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

    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

    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自難謂並

    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亦即倘配

    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

    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其行為自不以發生通姦

    、相姦行為者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

    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

    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

    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

    行為。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

    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

    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民

    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於114年2月16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Lin

    e對話紀錄及與Ａ０４於114年2月16日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

    第33頁、第37頁至第85頁），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6日曾個

    別向Ａ０３、Ａ０４質問其等外遇之事，且自114年2月17日起至同

    年3月15日止，持續跟Ａ０３針對在過年期間被告互傳曖昧訊息

    、互稱對方寶貝、於114年2月26日仍有透過google文件聯繫

    等事為討論、爭吵，而被告就原告質問上開相關事項時，不

    僅均未否認、辯駁、爭執，Ａ０３更多次向原告表示：「做錯

    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是我做錯了」、「是我沒保

    持好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我真的很對不起你，

    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是我沒保持

    距離」、「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我前面已經說了，這

    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針對我做的

    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我有承認

    我的錯誤」等語(見本判決附表3編號2、5、9、10、17、19

    、21、23、25；本院卷第37頁至第85頁)；Ａ０４則係於對話中

    向原告表示道歉、願意配合調解，且主動提出具體之調解方

    案(見本判決附表1編號3、4、11；本院卷第33頁)，復參以

    兩造於114年2月16日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於原告質之

    被告在過年期間互動熱絡、互稱對方寶貝等事時，亦未見被

    告有所反駁，反而均係屢向原告稱其等有問題，其等做錯了

    等語，且Ａ０４對於原告質問過年期間是否有與Ａ０３非常熱絡聯

    繫時，Ａ０４並回覆「有」等情（見本判決附表4編號1、3、18

    、38、40、42、44、48、50、52、53；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

    51頁），由上可知，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其等有上開逾越一般

    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等事，已有多次向原告承認錯

    誤、行為失當，表示道歉之情形。佐以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傳

    送予原告之事發經過報告書，其自行向原告說明「其與Ａ０４

    係於113年受訓期間相互認識，於結訓後雙方互動頻繁、熱

    絡聯繫，於過年期間互相對彼此產生好感，其等於114年2月

    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聯繫，Ａ０４並有傳送以後都用這個說

    ，我仍然記得妳的電話號碼」等內容（見本判決附表2；本

    院卷第35頁），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被告於113年間因受訓認

    識，於114過年期間有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以男

    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且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

    傳送如上所述之曖昧信件，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

    不當關係存在等節，應堪信屬實。

　㈢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對話紀錄皆非被告間之對話，非直接證據

    ，且原告所述外遇究指何關係不無疑問，被告只是在通訊軟

    體上聊天，聯繫熱絡、互稱寶貝為原告所述，被告並無自認

    等云云，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就各自主張事項之舉證，本

    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且本件原告所提證據資料，除其與被告

    間各自Line對話紀錄外，尚有兩造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

    等件，而綜觀本件各該證據所示客觀事實，並衡諸常情，倘

    若被告並未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當往來關係，於面對原告之

    質疑時，理應係向原告否認，反駁原告所述，惟本件被告卻

    係一致的多次向原告表示其等做錯了、其等行為有問題等語

    ，顯與一般常情相悖之態度，是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利之

    認定。又婚姻制度所保障之婚姻關係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

    本非僅只於在婚姻關係中關於性發生對象層面之忠實義務，

    亦及配偶於一般社交、普通朋友以外情感交往關係之獨占權

    益，本件被告既會相互稱對方「寶貝」此等親暱稱謂，顯見

    其等間之關係相當親密，而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之往

    來關係。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其等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互

    動，非不當往來等云云，自不足採。

　㈣Ａ０３雖辯稱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應原

    告要求及依原告傳訊之內容繕打，非Ａ０３之自白，然觀之該

    事發經過報告書所示內容，關於被告係於何時、何地因何事

    相識，於何時開始熱絡聯繫，互有好感進而開始交往，於11

    4年2月26日傳送之信件內容等涉及被告私下交往、互動時地

    之細節均有具體之描述，如上開情事非於被告之間所發生，

    Ａ０３何以須反於常情，按照原告所述內容繕打，而非予以駁

    斥或修改，況若非Ａ０３先前已有向原告說明過其與Ａ０４間上述

    相關情事，原告如何能知悉被告私下交往互動之過程，並傳

    訊相關具體內容之訊息，是Ａ０３上開答辯，亦非可採。至於Ａ

    ０３另辯以Ａ０４係因囿於公職，避免部隊遭單位內部調查，影

    響升遷，才請求私下解決等部分，則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

    ，是Ａ０３前開所辯，不足憑採。

　㈤綜上，本件被告確有原告上開主張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惟

    至114年過年期間開始互傳曖昧訊息、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

    ，且於同年4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

    註欄所示曖昧內容信件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

    上開所為顯已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行為之範疇，而有不當

    往來之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並侵

    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於

    精神上應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以，依首揭裁判意旨與說

    明，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

　㈥次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

    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

    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

    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約5萬元

    ，須扶養一名子女與母親；Ａ０３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

    ，每月收入4萬元，須扶養生母；Ａ０４為二專畢業，每月收入

    5萬元，工作為軍職生及兩造財產所得收入狀況等情，業據

    兩造各自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23頁至第227頁），並有本

    院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置於限閱卷內

    可稽，復衡以被告均為成年人，具成熟思慮及判斷是非對錯

    之能力，卻共同為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遭受

    打擊，精神上承受相當之苦痛，及被告侵害行為之態樣、手

    段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責任，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者為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債，核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而原告已以起訴

    狀繕本之送達催告被告為給付，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則原

    告依前揭法律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３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4年4月8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4年4月7日，見本院卷

    第99頁送達證書）起、被告Ａ０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

    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囑託送達日為114年5月21日，見本

    院卷第100-3頁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

    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10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114年4月8日起、被告Ａ０４自114年5

    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命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發動，毋庸為准

    駁之諭知，另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

    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吳金玫

　　　　　　　　　　　　　　　　　　法　官　張詩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峻偉

附表1（節錄原證3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您好邱先生 想請問您與Ａ０３小姐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無。   下午2：55   2 Ａ０１ 下午4：33  針對你跟她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3 Ａ０４ 下午4：33 目前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 保證不再聯繫 鄭重向您道歉  4 Ａ０４ 晚上7：18 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  5 Ａ０１ 晚上7：19 看你是要怎麼調解或和解  6 Ａ０４ 晚上7：19 金額可以談  7 Ａ０４ 晚上7：20 我可以找律師或是公證  8 Ａ０１ 晚上7：20 你自己先決定好，想好再跟我說  9 Ａ０４ 晚上7：20 那我找好律師跟你說  10 Ａ０１ 晚上7：24 先把你的想法想好，我們達成共識再找公證人就好了吧  11 Ａ０４ 晚上8：06 本人我還是會找法律諮詢評估我目前的想法1,金額15W2.不再與Ａ０３小姐有任何形式之聯繫3.保證不再上訴  

附表2（節錄原證4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３ 114年3月4日 事發經過報告書 事件經過：本人Ａ０３於113年1月份至3聯隊受CLS-1認識Ａ０４(邱員)，受訓結束後2人並無聯絡，113年9月25日本人前往航校受兵轉士，遇到邱員，打招呼後，受訓期間一直有聊天，受訓期間有與之前一起受CLS-1之其他同學一起出遊、過夜，晚上男生一間，女生一間房間。結訓後，雙方還有聯繫至過年期間互相對對方有好感，但因本人工作繁忙，所以只在通訊軟體上聯繫，至114年2月15日，本人配偶Ａ０１(鄭員)發現我與邱員對話內容曖昧，本人惱羞成怒下與配偶鄭員提離婚，鄭員飲酒後打電話給邱員並告訴對方他已發現事情，鄭員之配偶向他提出離婚，邱員向鄭員保證不會再和鄭員之配偶有任何聯繫。114年2月26日晚間邱員用google文件向鄭員配偶聯繫，邱員說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本人回覆：我也是。鄭員向配偶媽媽詢問雙方是否還有聯繫，配偶媽媽表示不知情。鄭員向本人詢問，確無如實回答，2月28日回鄭員家後，鄭員查看本人之手機發現本人還保留邱員之IG、出遊之照片，目前本人已將手機有關邱員之相關訊息刪除，3月1日本人發現配偶手機有本人之google帳號，本人將帳號刪除，本人之配偶發現後生氣的詢問本人是否坦白與邱員還有聯繫。本人Ａ０３發誓至114年2月26日與邱員聯繫後至今3月3日，並無與邱員再有聯繫。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精進作為: 1.下班就回本人之配偶家，如果有出門會先跟你說人事時地物，不會單獨跟異性出門,如果有需要過夜不會單獨行動(3/15這次例外)，已經確定了。 2.盡力做到身為一個太太和媽媽的角色，過年過節盡量排假回家，假日陪伴小孩。 3.有異性打電話只談公事，不和異性聊天，IG不亂傳影片給異性，與異性保持距離，嚴守道德底線。 4.保證不和Ａ０４有任何聯繫，見面。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依原證5第6頁、第7頁原告與Ａ０３於114年3月2日對話紀錄所示，節錄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google文件傳送之曖昧信件內容略以： Ａ０４向Ａ０３表示：「以後用google文件聯繫」、「我依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Ａ０３回覆：「我也是」，Ａ０４再傳送：「Sleep well tonight and get wellprepared for tomorrow' s training I' llalways be ur side.」予Ａ０３，Ａ０３回覆「我最近都沒睡好」。    晚上7:01   

附表3（節錄原證5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我是真的覺得很諷刺啦，我每天顧弟弟，結果是讓你有無後顧之憂的在外面花枝招展的搞外遇。 無。   晚上7：09   2 Ａ０３ 晚上8：12 我們的婚姻一直就有問題，從我在九鵬的時候我就一直跟你說關心、溝通，你也說你有但我就是感覺不到，一直都在無限循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感情夠穩定別人根本無法插足，但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  3 Ａ０３ 晚上9：30 我沒有做什麼東西，我只是問阿汝情人節送什麼她跟我分享僅此而已  4 Ａ０１ 114年2月17日 外遇就是外遇不用一堆藉口 無。   下午6：54   5 Ａ０３ 下午6：55 是我做錯了  6 Ａ０１ 114年2月23日 寶貝到營區跟我說一下 無。   下午4：23   7 Ａ０３ 下午4：23 結婚前也跟你說過我的異性朋友很多，你也沒特別說什麼，沒保持好距離是我的問題。但我本來就愛聊天。  8 Ａ０１ 下午4：28 這次心理的坎過不過得去。理應是你要給我足夠的信任。再者結婚前的異性朋友你也沒什麼在聯繫，反而是當兵後認識的異性朋友一直在聯繫，聊天歸聊天，理應要保持好距離吧？  9 Ａ０３ 下午4：32 是我沒保持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  10 Ａ０３ 下午5：58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但是我也不快樂  11 Ａ０３ 下午5：59 我真的沒有想傷害你  12 Ａ０１ 下午6：00 這是指那一段  13 Ａ０３ 下午6：00 外遇  14 Ａ０１ 下午6：02 這就回歸到對異性朋友的聊天內容  15 Ａ０１ 下午6：03 聊阿聊的就聊出感情了  16 Ａ０１ 下午6：03 聊啊聊的家就沒了  17 Ａ０３ 下午6：03 是我沒保持距離  18 Ａ０３ 114年3月3日 你確定只有他會有事，我不會有事？ 無。   上午9：23   19 Ａ０３ 上午9：25 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  20 Ａ０３ 上午9：26 他有事代表我也會有事  21 Ａ０３ 上午11：12 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我知道你維護自己權益，我也只是想知道我最壞結果 無。 22 Ａ０１ 中午12：14 2/15到2/26一直跟我說都封鎖了還要我怎麼辦，2/26晚上不甘寂寞且愛意滿滿的又打了電話弄了文件  23 Ａ０３ 中午12：14 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至於你想怎麼樣怎麼對邱先生我管不著。像我說的，我自私的自己好就好。  24 Ａ０１ 114年3月15日 本來我們家庭好好的，我也努力在居中協調關係。但是你過年期間1/18-1/26留守，這段期間，妳跟邱先生搞曖昧後甚至還已經確認男女朋友關係出軌了，你為了怕影響後續受訓假裝說要修復我們的關係，結果你還在跟邱先生秘密聯繫，私下接觸，現在卻反過來說是我的問題要我放下，出軌沒有錯？ 無。   上午9：44   25 Ａ０３ 上午9：58 我有承認我的錯誤，我也沒有假裝要修復關係但那段時問你怎麼對我的？前面我也跟你說我們婚姻關係有問題但我不該用出軌的方式，我知道我的錯誤，但你還一直用你以為的方式在對待別人，不管別人要不要接不接受。以前我就是一直忍耐但現在我不想在這樣下去了  

附表4（節錄原證7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４ 學長我真的錯了 無。 2 Ａ０１ 不是啊，我的點是你到底想要怎麼做阿?(嘆氣)因為你，我跟我老婆要離婚了，不是嗎?  3 Ａ０３ 他只是，我也錯了，他只是出現我們離婚的點而已 無。 4 Ａ０１ 他只是個導火索阿 無。 5 Ａ０３ 對，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6 Ａ０１ 那我就問你嘛，你跟我老婆現在到底是什狀況？ 無。  7 Ａ０４ (沉默不語)  8 Ａ０３ 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  9 Ａ０１ 對啊，什麼也沒有阿，寶貝都寶貝來寶貝去了阿  10 Ａ０３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11 Ａ０１ 對阿，兩個對話都有刪訊息，就我看到的這樣啊，訊息刪掉的我沒看到阿  12 Ａ０３ 阿就是你訊息看到的這樣子而已啊，我也跟你說了，我就是想要離婚阿，我不是有跟你講了嗎  13 Ａ０１ 對阿，可是Ａ０４先生就是剛好阿，因為你跟我老婆講說你喜歡他，然後我老婆就精神出軌了  14 Ａ０４ 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  15 Ａ０１ 你沒有講欣賞，你剛剛明明就跟我講說你喜歡他，你沒有講欣賞這兩個字  16 Ａ０４ 我可以，你可以問Ａ０３，我那時候有跟他講清楚，他現在在旁邊你可以直接問他  17 Ａ０１ 那你們兩個過年期間的對話到底是怎樣？你不覺得他是一個有夫之婦的人，然後你還跟他這麼熱絡  18 Ａ０４ 學長,是我的錯  19 Ａ０１ 你不覺得這樣很誇張嗎，就是剛好因為你導致我們兩個離婚  20 Ａ０３ 我有跟你講過,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  21 Ａ０１ 我知道阿，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因為是他然後加快了導火索，不是嗎  22 Ａ０３ 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3 Ａ０１ 如果他沒有進來，對阿，如果他沒有加進來，可能後續還是這樣子一直過下去，是他可剛好加進來了，又今天被我看到了  24 Ａ０３ 所以他就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5 Ａ０１ 對阿，講白一點是導火線沒有錯啊，如果可是沒有他的話勒，今天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所以Ａ０４先生後續你想要怎麼做  26 Ａ０４ 講白的我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啦  27 Ａ０１ 你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嘛，ok阿，你就撇阿，然後勒，跟你完全沒關係嘛，對不對  28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29 Ａ０１ 我沒有希望你怎麼做，我是想知道你到底要怎麼做  30 Ａ０４ 我可以完全不連絡  31 Ａ０１ 然後勒，就這樣  32 Ａ０３ 我不想  33 Ａ０１ 對阿，現在我老婆精神出軌阿，他不想阿，他現在心思都在你身上，沒有在我身上啊，因為你特別的關心他，特別的喜歡他阿 無。 34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35 Ａ０１ 現在不是你希不希望怎麼做的問題，是我老婆要怎麼做  36 Ａ０３ 我要離婚  37 Ａ０１ 對阿，你有你自己的目標阿，因為你跟他非常的熱絡阿，所以完全，你以前都會直接跟我講阿，就像我剛剛講的，在過年期間，我line你，結果你在跟別的男人聊天，而且還非常的熱絡，有這回事吧，Ａ０４先生？ 無。  38 Ａ０４ 有  39 Ａ０１ 對阿，而且還寶貝到家了跟我講，然後還互相回報，你到營區跟他回報，他到營區跟你回報，你到家跟他回報，他到家跟你回報，有這回事吧？其實如果今天啦，我今天沒有看訊息的話，我還被蒙在鼓底啦，然後你們兩個就這樣繼續下去  4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41 Ａ０１ 對不對？Ａ０４先生  42 Ａ０３ 我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43 Ａ０１ 你完全都沒有想過他是有夫之婦，然後你還這樣子做  44 Ａ０３ 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45 Ａ０１ 他也有問題，他幹嘛這麼關心你，因為他喜歡你，他沒有問題嗎？他問題也很大阿  46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  47 Ａ０１ 對不對?  48 Ａ０４ 學長，我的問題很大  49 Ａ０１ 對吧，你不用這麼熱絡，就像之前還在受訓的時候這樣子，那就沒事  5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51 Ａ０１ 可是他媽的在過年期間幹這種事情，沒事幹嘛那麼熱絡，有夫之婦欸，有小孩欸  52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53 Ａ０４ 學長對不起我錯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1號
原      告  鄭文凱  


訴訟代理人  蔡芳宜律師
被      告  A03  
訴訟代理人  詹志宏律師
被      告  A04  




訴訟代理人  李翰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宥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八日起、被告Ａ０４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八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Ａ０３於民國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滿。詎料，原告於114年2月15日晚間，因兒子把玩Ａ０３手機時，查看到Ａ０３手機內有與被告Ａ０４之對話訊息，發現Ａ０４於114年2月13日曾傳訊：「寶寶(愛心符號)」、「寶貝到家跟我說一下」等訊息予Ａ０３，Ａ０３並回覆：「好想你」等語，經原告不斷追問後，Ａ０３始向原告坦承其於113年1月至3月間至三聯隊受戰鬥急救員訓練課程時認識Ａ０４，於113年9月25日前往航校受訓(兵轉士)時又遇見Ａ０４，二人在受訓期間經常傳訊聊天，結訓後仍密切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雙方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稱對方「寶貝」等外遇情事。嗣原告於114年2月16日傳訊詢問Ａ０４，針對其與Ａ０３之外遇要如何處理，Ａ０４亦向原告承認與Ａ０３有外遇，並表示願意與原告調和解，請求原告原諒等語，且原告與被告於同日亦有以手機通話進行三方對談，於通話時Ａ０３不僅主動表示與Ａ０４為友達以上，情人未滿之關係，Ａ０４亦承認有與Ａ０３熱絡聯繫之行為，其等不斷向原告道歉，Ａ０４並表示之後可以完全不聯絡。且依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如本判決附表2所示內容之事件報告書，亦可見Ａ０３已承認其與Ａ０４於114年1月18日至同年1月26日期間，有持續以通訊軟體互動，傳訊內容曖昧，未保持適當距離之關係存在；甚且其等在被原告發現關係後，仍於114年2月26日再以google文件聯繫，相互傳送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內容文件，且依被告各自與原告間之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就其等有不正當關係之事，已多次向原告表示道歉，其等應已自認上開事實，凡此足見，被告間顯有逾越普通朋友之不正當關係存在，且Ａ０３更因此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足見被告上開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不當往來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利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致原告精神上蒙受相當之痛苦，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慰撫金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㈠被告Ａ０３部分：
　⒈原告所提其與Ａ０３之Line對話紀錄，無法得出被告究於何時、何地進行逾越合理交往範圍，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僅係Ａ０４向原告致歉，亦無法得出其與Ａ０３究於何時、何地為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與待證事項無任何證明力，原告所提證據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仍應舉證說明被告究以何行為侵害原告配偶權。
　⒉原告固曾向Ａ０３提及「出軌」，然Ａ０３並未坦承，且外遇究係性行為、親密肢體接觸、親密對話或僅是互有好感，並未踰矩，原告就Ａ０３坦承外遇部分舉證仍有不足。原告向Ａ０４提及「外遇」，Ａ０４向原告表示「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金額可以談」等語，係因兩造均為公職人員，為求息事寧人，避免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盡量配合他方要求，請求私下解決，此為人之常情，無法說明被告有何實際之越矩行為。
　⒊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於Line對話紀錄中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原告一再以此事質問，Ａ０３不堪其擾，遂於同日下午4時24分向原告保證該對話紀錄中精進作為1至4項之內容；惟原告仍要求Ａ０３提出所謂「事發經過報告書」，嗣原告於當日下午5時12分傳送一則長篇訊息予Ａ０３，並要求Ａ０３照該內容繕打，Ａ０３無奈只能按原告指示繕打「事發經過報告書」，並傳送予原告，原告之後即收回上開傳送之長篇訊息。是該「事發經過報告書」雖內容、時間詳盡，但係Ａ０３依原告所述內容繕打，並非Ａ０３之自白，無訴訟外自認之適用，縱認為訴訟外自認，亦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佐。而原告所提三方對談話錄音譯文，Ａ０４僅坦承「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此至多僅為內心欣賞，並無實際行動，Ａ０３亦表示「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至於對話內容出現「寶貝」、「談話熱絡」乃原告之陳述內容，不足證明被告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情誼關係。且侵害配偶權之態樣多端，須原告指明侵權行為人究竟發生何種侵權行為，而各種侵權行為侵害程度不同，對受害人損害之賠償額度亦不同，原告對於被告之侵害態樣，舉證尚有不足。　
　⒋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紀錄，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並無法證明Ａ０４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事實。細繹原證3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原證7原告與被告之錄音譯文，Ａ０４並未承認有與Ａ０３發生逾越一般朋友關係之不正當交往關係，上開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４在通訊軟體上有與Ａ０３私下聊天之行為，造成原告不快，Ａ０４向原告表示道歉，並承諾封鎖全部聯絡方式。原證4Ａ０３於LINE上所述之事發報告書，亦無明確承認與Ａ０４交往，是原告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有親密交往或其他逾越男女分際之情形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其與Ａ０３於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因共同參與受訓課程認識，課後持續互動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被告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傳曖昧訊息，於114年2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聯繫，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文件，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是否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甚明。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夫妻互守誠實，即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自難謂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亦即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其行為自不以發生通姦、相姦行為者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於114年2月16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Line對話紀錄及與Ａ０４於114年2月16日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3頁、第37頁至第85頁），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6日曾個別向Ａ０３、Ａ０４質問其等外遇之事，且自114年2月17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持續跟Ａ０３針對在過年期間被告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於114年2月26日仍有透過google文件聯繫等事為討論、爭吵，而被告就原告質問上開相關事項時，不僅均未否認、辯駁、爭執，Ａ０３更多次向原告表示：「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是我做錯了」、「是我沒保持好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是我沒保持距離」、「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我有承認我的錯誤」等語(見本判決附表3編號2、5、9、10、17、19、21、23、25；本院卷第37頁至第85頁)；Ａ０４則係於對話中向原告表示道歉、願意配合調解，且主動提出具體之調解方案(見本判決附表1編號3、4、11；本院卷第33頁)，復參以兩造於114年2月16日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於原告質之被告在過年期間互動熱絡、互稱對方寶貝等事時，亦未見被告有所反駁，反而均係屢向原告稱其等有問題，其等做錯了等語，且Ａ０４對於原告質問過年期間是否有與Ａ０３非常熱絡聯繫時，Ａ０４並回覆「有」等情（見本判決附表4編號1、3、18、38、40、42、44、48、50、52、53；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1頁），由上可知，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其等有上開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等事，已有多次向原告承認錯誤、行為失當，表示道歉之情形。佐以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傳送予原告之事發經過報告書，其自行向原告說明「其與Ａ０４係於113年受訓期間相互認識，於結訓後雙方互動頻繁、熱絡聯繫，於過年期間互相對彼此產生好感，其等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聯繫，Ａ０４並有傳送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妳的電話號碼」等內容（見本判決附表2；本院卷第35頁），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被告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於114過年期間有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且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傳送如上所述之曖昧信件，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存在等節，應堪信屬實。
　㈢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對話紀錄皆非被告間之對話，非直接證據，且原告所述外遇究指何關係不無疑問，被告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聯繫熱絡、互稱寶貝為原告所述，被告並無自認等云云，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就各自主張事項之舉證，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且本件原告所提證據資料，除其與被告間各自Line對話紀錄外，尚有兩造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等件，而綜觀本件各該證據所示客觀事實，並衡諸常情，倘若被告並未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當往來關係，於面對原告之質疑時，理應係向原告否認，反駁原告所述，惟本件被告卻係一致的多次向原告表示其等做錯了、其等行為有問題等語，顯與一般常情相悖之態度，是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婚姻制度所保障之婚姻關係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本非僅只於在婚姻關係中關於性發生對象層面之忠實義務，亦及配偶於一般社交、普通朋友以外情感交往關係之獨占權益，本件被告既會相互稱對方「寶貝」此等親暱稱謂，顯見其等間之關係相當親密，而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之往來關係。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其等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互動，非不當往來等云云，自不足採。
　㈣Ａ０３雖辯稱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應原告要求及依原告傳訊之內容繕打，非Ａ０３之自白，然觀之該事發經過報告書所示內容，關於被告係於何時、何地因何事相識，於何時開始熱絡聯繫，互有好感進而開始交往，於114年2月26日傳送之信件內容等涉及被告私下交往、互動時地之細節均有具體之描述，如上開情事非於被告之間所發生，Ａ０３何以須反於常情，按照原告所述內容繕打，而非予以駁斥或修改，況若非Ａ０３先前已有向原告說明過其與Ａ０４間上述相關情事，原告如何能知悉被告私下交往互動之過程，並傳訊相關具體內容之訊息，是Ａ０３上開答辯，亦非可採。至於Ａ０３另辯以Ａ０４係因囿於公職，避免部隊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請求私下解決等部分，則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是Ａ０３前開所辯，不足憑採。
　㈤綜上，本件被告確有原告上開主張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惟至114年過年期間開始互傳曖昧訊息、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且於同年4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曖昧內容信件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上開所為顯已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行為之範疇，而有不當往來之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並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於精神上應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以，依首揭裁判意旨與說明，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㈥次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約5萬元，須扶養一名子女與母親；Ａ０３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4萬元，須扶養生母；Ａ０４為二專畢業，每月收入5萬元，工作為軍職生及兩造財產所得收入狀況等情，業據兩造各自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23頁至第227頁），並有本院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置於限閱卷內可稽，復衡以被告均為成年人，具成熟思慮及判斷是非對錯之能力，卻共同為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遭受打擊，精神上承受相當之苦痛，及被告侵害行為之態樣、手段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責任，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者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核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而原告已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催告被告為給付，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則原告依前揭法律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３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4年4月7日，見本院卷第99頁送達證書）起、被告Ａ０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囑託送達日為11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00-3頁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114年4月8日起、被告Ａ０４自114年5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命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發動，毋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吳金玫
　　　　　　　　　　　　　　　　　　法　官　張詩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峻偉
附表1（節錄原證3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您好邱先生
想請問您與Ａ０３小姐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無。



		


		


		下午2：55

		


		




		2

		Ａ０１

		下午4：33



		針對你跟她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3

		Ａ０４

		下午4：33

		目前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 保證不再聯繫 鄭重向您道歉

		




		4

		Ａ０４

		晚上7：18

		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

		




		5

		Ａ０１

		晚上7：19

		看你是要怎麼調解或和解

		




		6

		Ａ０４

		晚上7：19

		金額可以談

		




		7

		Ａ０４

		晚上7：20

		我可以找律師或是公證

		




		8

		Ａ０１

		晚上7：20

		你自己先決定好，想好再跟我說

		




		9

		Ａ０４

		晚上7：20

		那我找好律師跟你說

		




		10

		Ａ０１

		晚上7：24

		先把你的想法想好，我們達成共識再找公證人就好了吧

		




		11

		Ａ０４

		晚上8：06

		本人我還是會找法律諮詢評估我目前的想法1,金額15W2.不再與Ａ０３小姐有任何形式之聯繫3.保證不再上訴

		










附表2（節錄原證4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３

		114年3月4日

		事發經過報告書
事件經過：本人Ａ０３於113年1月份至3聯隊受CLS-1認識Ａ０４(邱員)，受訓結束後2人並無聯絡，113年9月25日本人前往航校受兵轉士，遇到邱員，打招呼後，受訓期間一直有聊天，受訓期間有與之前一起受CLS-1之其他同學一起出遊、過夜，晚上男生一間，女生一間房間。結訓後，雙方還有聯繫至過年期間互相對對方有好感，但因本人工作繁忙，所以只在通訊軟體上聯繫，至114年2月15日，本人配偶Ａ０１(鄭員)發現我與邱員對話內容曖昧，本人惱羞成怒下與配偶鄭員提離婚，鄭員飲酒後打電話給邱員並告訴對方他已發現事情，鄭員之配偶向他提出離婚，邱員向鄭員保證不會再和鄭員之配偶有任何聯繫。114年2月26日晚間邱員用google文件向鄭員配偶聯繫，邱員說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本人回覆：我也是。鄭員向配偶媽媽詢問雙方是否還有聯繫，配偶媽媽表示不知情。鄭員向本人詢問，確無如實回答，2月28日回鄭員家後，鄭員查看本人之手機發現本人還保留邱員之IG、出遊之照片，目前本人已將手機有關邱員之相關訊息刪除，3月1日本人發現配偶手機有本人之google帳號，本人將帳號刪除，本人之配偶發現後生氣的詢問本人是否坦白與邱員還有聯繫。本人Ａ０３發誓至114年2月26日與邱員聯繫後至今3月3日，並無與邱員再有聯繫。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精進作為:
1.下班就回本人之配偶家，如果有出門會先跟你說人事時地物，不會單獨跟異性出門,如果有需要過夜不會單獨行動(3/15這次例外)，已經確定了。
2.盡力做到身為一個太太和媽媽的角色，過年過節盡量排假回家，假日陪伴小孩。
3.有異性打電話只談公事，不和異性聊天，IG不亂傳影片給異性，與異性保持距離，嚴守道德底線。
4.保證不和Ａ０４有任何聯繫，見面。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依原證5第6頁、第7頁原告與Ａ０３於114年3月2日對話紀錄所示，節錄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google文件傳送之曖昧信件內容略以：
Ａ０４向Ａ０３表示：「以後用google文件聯繫」、「我依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Ａ０３回覆：「我也是」，Ａ０４再傳送：「Sleep well tonight and get wellprepared for tomorrow' s training I' llalways be ur side.」予Ａ０３，Ａ０３回覆「我最近都沒睡好」。





		


		


		晚上7:01

		


		










附表3（節錄原證5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我是真的覺得很諷刺啦，我每天顧弟弟，結果是讓你有無後顧之憂的在外面花枝招展的搞外遇。

		無。



		


		


		晚上7：09

		


		




		2

		Ａ０３

		晚上8：12

		我們的婚姻一直就有問題，從我在九鵬的時候我就一直跟你說關心、溝通，你也說你有但我就是感覺不到，一直都在無限循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感情夠穩定別人根本無法插足，但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

		




		3

		Ａ０３

		晚上9：30

		我沒有做什麼東西，我只是問阿汝情人節送什麼她跟我分享僅此而已

		




		4

		Ａ０１

		114年2月17日

		外遇就是外遇不用一堆藉口

		無。



		


		


		下午6：54

		


		




		5

		Ａ０３

		下午6：55

		是我做錯了

		




		6

		Ａ０１

		114年2月23日

		寶貝到營區跟我說一下

		無。



		


		


		下午4：23

		


		




		7

		Ａ０３

		下午4：23

		結婚前也跟你說過我的異性朋友很多，你也沒特別說什麼，沒保持好距離是我的問題。但我本來就愛聊天。

		




		8

		Ａ０１

		下午4：28

		這次心理的坎過不過得去。理應是你要給我足夠的信任。再者結婚前的異性朋友你也沒什麼在聯繫，反而是當兵後認識的異性朋友一直在聯繫，聊天歸聊天，理應要保持好距離吧？

		




		9

		Ａ０３

		下午4：32

		是我沒保持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

		




		10

		Ａ０３

		下午5：58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但是我也不快樂

		




		11

		Ａ０３

		下午5：59

		我真的沒有想傷害你

		




		12

		Ａ０１

		下午6：00

		這是指那一段

		




		13

		Ａ０３

		下午6：00

		外遇

		




		14

		Ａ０１

		下午6：02

		這就回歸到對異性朋友的聊天內容

		




		15

		Ａ０１

		下午6：03

		聊阿聊的就聊出感情了

		




		16

		Ａ０１

		下午6：03

		聊啊聊的家就沒了

		




		17

		Ａ０３

		下午6：03

		是我沒保持距離

		




		18

		Ａ０３

		114年3月3日

		你確定只有他會有事，我不會有事？

		無。



		


		


		上午9：23

		


		




		19

		Ａ０３

		上午9：25

		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

		




		20

		Ａ０３

		上午9：26

		他有事代表我也會有事

		




		21

		Ａ０３

		上午11：12

		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我知道你維護自己權益，我也只是想知道我最壞結果

		無。



		22

		Ａ０１

		中午12：14

		2/15到2/26一直跟我說都封鎖了還要我怎麼辦，2/26晚上不甘寂寞且愛意滿滿的又打了電話弄了文件

		




		23

		Ａ０３

		中午12：14

		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至於你想怎麼樣怎麼對邱先生我管不著。像我說的，我自私的自己好就好。

		




		24

		Ａ０１

		114年3月15日

		本來我們家庭好好的，我也努力在居中協調關係。但是你過年期間1/18-1/26留守，這段期間，妳跟邱先生搞曖昧後甚至還已經確認男女朋友關係出軌了，你為了怕影響後續受訓假裝說要修復我們的關係，結果你還在跟邱先生秘密聯繫，私下接觸，現在卻反過來說是我的問題要我放下，出軌沒有錯？

		無。



		


		


		上午9：44

		


		




		25

		Ａ０３

		上午9：58

		我有承認我的錯誤，我也沒有假裝要修復關係但那段時問你怎麼對我的？前面我也跟你說我們婚姻關係有問題但我不該用出軌的方式，我知道我的錯誤，但你還一直用你以為的方式在對待別人，不管別人要不要接不接受。以前我就是一直忍耐但現在我不想在這樣下去了

		










附表4（節錄原證7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４

		學長我真的錯了

		無。



		2

		Ａ０１

		不是啊，我的點是你到底想要怎麼做阿?(嘆氣)因為你，我跟我老婆要離婚了，不是嗎?

		




		3

		Ａ０３

		他只是，我也錯了，他只是出現我們離婚的點而已

		無。



		4

		Ａ０１

		他只是個導火索阿

		無。



		5

		Ａ０３

		對，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6

		Ａ０１

		那我就問你嘛，你跟我老婆現在到底是什狀況？

		無。





		7

		Ａ０４

		(沉默不語)

		




		8

		Ａ０３

		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

		




		9

		Ａ０１

		對啊，什麼也沒有阿，寶貝都寶貝來寶貝去了阿

		




		10

		Ａ０３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11

		Ａ０１

		對阿，兩個對話都有刪訊息，就我看到的這樣啊，訊息刪掉的我沒看到阿

		




		12

		Ａ０３

		阿就是你訊息看到的這樣子而已啊，我也跟你說了，我就是想要離婚阿，我不是有跟你講了嗎

		




		13

		Ａ０１

		對阿，可是Ａ０４先生就是剛好阿，因為你跟我老婆講說你喜歡他，然後我老婆就精神出軌了

		




		14

		Ａ０４

		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

		




		15

		Ａ０１

		你沒有講欣賞，你剛剛明明就跟我講說你喜歡他，你沒有講欣賞這兩個字

		




		16

		Ａ０４

		我可以，你可以問Ａ０３，我那時候有跟他講清楚，他現在在旁邊你可以直接問他

		




		17

		Ａ０１

		那你們兩個過年期間的對話到底是怎樣？你不覺得他是一個有夫之婦的人，然後你還跟他這麼熱絡

		




		18

		Ａ０４

		學長,是我的錯

		




		19

		Ａ０１

		你不覺得這樣很誇張嗎，就是剛好因為你導致我們兩個離婚

		




		20

		Ａ０３

		我有跟你講過,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

		




		21

		Ａ０１

		我知道阿，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因為是他然後加快了導火索，不是嗎

		




		22

		Ａ０３

		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3

		Ａ０１

		如果他沒有進來，對阿，如果他沒有加進來，可能後續還是這樣子一直過下去，是他可剛好加進來了，又今天被我看到了

		




		24

		Ａ０３

		所以他就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5

		Ａ０１

		對阿，講白一點是導火線沒有錯啊，如果可是沒有他的話勒，今天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所以Ａ０４先生後續你想要怎麼做

		




		26

		Ａ０４

		講白的我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啦

		




		27

		Ａ０１

		你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嘛，ok阿，你就撇阿，然後勒，跟你完全沒關係嘛，對不對

		




		28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29

		Ａ０１

		我沒有希望你怎麼做，我是想知道你到底要怎麼做

		




		30

		Ａ０４

		我可以完全不連絡

		




		31

		Ａ０１

		然後勒，就這樣

		




		32

		Ａ０３

		我不想

		




		33

		Ａ０１

		對阿，現在我老婆精神出軌阿，他不想阿，他現在心思都在你身上，沒有在我身上啊，因為你特別的關心他，特別的喜歡他阿

		無。



		34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35

		Ａ０１

		現在不是你希不希望怎麼做的問題，是我老婆要怎麼做

		




		36

		Ａ０３

		我要離婚

		




		37

		Ａ０１

		對阿，你有你自己的目標阿，因為你跟他非常的熱絡阿，所以完全，你以前都會直接跟我講阿，就像我剛剛講的，在過年期間，我line你，結果你在跟別的男人聊天，而且還非常的熱絡，有這回事吧，Ａ０４先生？

		無。





		38

		Ａ０４

		有

		




		39

		Ａ０１

		對阿，而且還寶貝到家了跟我講，然後還互相回報，你到營區跟他回報，他到營區跟你回報，你到家跟他回報，他到家跟你回報，有這回事吧？其實如果今天啦，我今天沒有看訊息的話，我還被蒙在鼓底啦，然後你們兩個就這樣繼續下去

		




		4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41

		Ａ０１

		對不對？Ａ０４先生

		




		42

		Ａ０３

		我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43

		Ａ０１

		你完全都沒有想過他是有夫之婦，然後你還這樣子做

		




		44

		Ａ０３

		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45

		Ａ０１

		他也有問題，他幹嘛這麼關心你，因為他喜歡你，他沒有問題嗎？他問題也很大阿

		




		46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

		




		47

		Ａ０１

		對不對?

		




		48

		Ａ０４

		學長，我的問題很大

		




		49

		Ａ０１

		對吧，你不用這麼熱絡，就像之前還在受訓的時候這樣子，那就沒事

		




		5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51

		Ａ０１

		可是他媽的在過年期間幹這種事情，沒事幹嘛那麼熱絡，有夫之婦欸，有小孩欸

		




		52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53

		Ａ０４

		學長對不起我錯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111號

原      告  鄭文凱  



訴訟代理人  蔡芳宜律師

被      告  A03  

訴訟代理人  詹志宏律師

被      告  A04  





訴訟代理人  李翰承律師

複代理人    林宥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民國一一四年四月八日起、被告Ａ０４自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八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Ａ０３於民國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育有一子，一家三口幸福美滿。詎料，原告於114年2月15日晚間，因兒子把玩Ａ０３手機時，查看到Ａ０３手機內有與被告Ａ０４之對話訊息，發現Ａ０４於114年2月13日曾傳訊：「寶寶(愛心符號)」、「寶貝到家跟我說一下」等訊息予Ａ０３，Ａ０３並回覆：「好想你」等語，經原告不斷追問後，Ａ０３始向原告坦承其於113年1月至3月間至三聯隊受戰鬥急救員訓練課程時認識Ａ０４，於113年9月25日前往航校受訓(兵轉士)時又遇見Ａ０４，二人在受訓期間經常傳訊聊天，結訓後仍密切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雙方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稱對方「寶貝」等外遇情事。嗣原告於114年2月16日傳訊詢問Ａ０４，針對其與Ａ０３之外遇要如何處理，Ａ０４亦向原告承認與Ａ０３有外遇，並表示願意與原告調和解，請求原告原諒等語，且原告與被告於同日亦有以手機通話進行三方對談，於通話時Ａ０３不僅主動表示與Ａ０４為友達以上，情人未滿之關係，Ａ０４亦承認有與Ａ０３熱絡聯繫之行為，其等不斷向原告道歉，Ａ０４並表示之後可以完全不聯絡。且依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如本判決附表2所示內容之事件報告書，亦可見Ａ０３已承認其與Ａ０４於114年1月18日至同年1月26日期間，有持續以通訊軟體互動，傳訊內容曖昧，未保持適當距離之關係存在；甚且其等在被原告發現關係後，仍於114年2月26日再以google文件聯繫，相互傳送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內容文件，且依被告各自與原告間之對話紀錄，亦可見被告就其等有不正當關係之事，已多次向原告表示道歉，其等應已自認上開事實，凡此足見，被告間顯有逾越普通朋友之不正當關係存在，且Ａ０３更因此向原告提出離婚要求，足見被告上開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不當往來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幸福利益，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致原告精神上蒙受相當之痛苦，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原告慰撫金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答辯略以：

　㈠被告Ａ０３部分：

　⒈原告所提其與Ａ０３之Line對話紀錄，無法得出被告究於何時、何地進行逾越合理交往範圍，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僅係Ａ０４向原告致歉，亦無法得出其與Ａ０３究於何時、何地為侵害原告配偶權行為之結論。原告與Ａ０４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之Line對話紀錄，與待證事項無任何證明力，原告所提證據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原告仍應舉證說明被告究以何行為侵害原告配偶權。

　⒉原告固曾向Ａ０３提及「出軌」，然Ａ０３並未坦承，且外遇究係性行為、親密肢體接觸、親密對話或僅是互有好感，並未踰矩，原告就Ａ０３坦承外遇部分舉證仍有不足。原告向Ａ０４提及「外遇」，Ａ０４向原告表示「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金額可以談」等語，係因兩造均為公職人員，為求息事寧人，避免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盡量配合他方要求，請求私下解決，此為人之常情，無法說明被告有何實際之越矩行為。

　⒊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於Line對話紀錄中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原告一再以此事質問，Ａ０３不堪其擾，遂於同日下午4時24分向原告保證該對話紀錄中精進作為1至4項之內容；惟原告仍要求Ａ０３提出所謂「事發經過報告書」，嗣原告於當日下午5時12分傳送一則長篇訊息予Ａ０３，並要求Ａ０３照該內容繕打，Ａ０３無奈只能按原告指示繕打「事發經過報告書」，並傳送予原告，原告之後即收回上開傳送之長篇訊息。是該「事發經過報告書」雖內容、時間詳盡，但係Ａ０３依原告所述內容繕打，並非Ａ０３之自白，無訴訟外自認之適用，縱認為訴訟外自認，亦須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佐。而原告所提三方對談話錄音譯文，Ａ０４僅坦承「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此至多僅為內心欣賞，並無實際行動，Ａ０３亦表示「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至於對話內容出現「寶貝」、「談話熱絡」乃原告之陳述內容，不足證明被告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社交之情誼關係。且侵害配偶權之態樣多端，須原告指明侵權行為人究竟發生何種侵權行為，而各種侵權行為侵害程度不同，對受害人損害之賠償額度亦不同，原告對於被告之侵害態樣，舉證尚有不足。　

　⒋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Ａ０４部分：原告所提Line對話紀錄，均非被告間之對話紀錄，並無法證明Ａ０４有侵害原告配偶權之事實。細繹原證3原告與Ａ０４之LINE對話內容、原證7原告與被告之錄音譯文，Ａ０４並未承認有與Ａ０３發生逾越一般朋友關係之不正當交往關係，上開對話內容至多僅能證明Ａ０４在通訊軟體上有與Ａ０３私下聊天之行為，造成原告不快，Ａ０４向原告表示道歉，並承諾封鎖全部聯絡方式。原證4Ａ０３於LINE上所述之事發報告書，亦無明確承認與Ａ０４交往，是原告所提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有親密交往或其他逾越男女分際之情形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本件原告主張其與Ａ０３於110年4月10日登記結婚，婚後育有1子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因共同參與受訓課程認識，課後持續互動聯繫，至114年過年期間被告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互傳曖昧訊息，於114年2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聯繫，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之曖昧文件，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當往來關係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應審究者即為：被告是否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正當往來關係，並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且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甚明。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夫妻互守誠實，即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之交往，或明知為他人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自難謂並無以違背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故意。亦即倘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他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則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其行為自不以發生通姦、相姦行為者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原告提出其與Ａ０３於114年2月16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Line對話紀錄及與Ａ０４於114年2月16日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33頁、第37頁至第85頁），可知原告於114年2月16日曾個別向Ａ０３、Ａ０４質問其等外遇之事，且自114年2月17日起至同年3月15日止，持續跟Ａ０３針對在過年期間被告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於114年2月26日仍有透過google文件聯繫等事為討論、爭吵，而被告就原告質問上開相關事項時，不僅均未否認、辯駁、爭執，Ａ０３更多次向原告表示：「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是我做錯了」、「是我沒保持好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是我沒保持距離」、「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我有承認我的錯誤」等語(見本判決附表3編號2、5、9、10、17、19、21、23、25；本院卷第37頁至第85頁)；Ａ０４則係於對話中向原告表示道歉、願意配合調解，且主動提出具體之調解方案(見本判決附表1編號3、4、11；本院卷第33頁)，復參以兩造於114年2月16日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於原告質之被告在過年期間互動熱絡、互稱對方寶貝等事時，亦未見被告有所反駁，反而均係屢向原告稱其等有問題，其等做錯了等語，且Ａ０４對於原告質問過年期間是否有與Ａ０３非常熱絡聯繫時，Ａ０４並回覆「有」等情（見本判決附表4編號1、3、18、38、40、42、44、48、50、52、53；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51頁），由上可知，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其等有上開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等事，已有多次向原告承認錯誤、行為失當，表示道歉之情形。佐以Ａ０３於114年3月4日傳送予原告之事發經過報告書，其自行向原告說明「其與Ａ０４係於113年受訓期間相互認識，於結訓後雙方互動頻繁、熱絡聯繫，於過年期間互相對彼此產生好感，其等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聯繫，Ａ０４並有傳送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妳的電話號碼」等內容（見本判決附表2；本院卷第35頁），足認原告上開主張被告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於114過年期間有互傳曖昧訊息，互稱對方寶貝，以男女朋友身分開始交往，且於114年2月26日仍有用google文件傳送如上所述之曖昧信件，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往來之不當關係存在等節，應堪信屬實。

　㈢被告辯稱原告所提對話紀錄皆非被告間之對話，非直接證據，且原告所述外遇究指何關係不無疑問，被告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聯繫熱絡、互稱寶貝為原告所述，被告並無自認等云云，惟查，當事人於訴訟上就各自主張事項之舉證，本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且本件原告所提證據資料，除其與被告間各自Line對話紀錄外，尚有兩造進行三方對話之錄音譯文等件，而綜觀本件各該證據所示客觀事實，並衡諸常情，倘若被告並未有原告上開主張之不當往來關係，於面對原告之質疑時，理應係向原告否認，反駁原告所述，惟本件被告卻係一致的多次向原告表示其等做錯了、其等行為有問題等語，顯與一般常情相悖之態度，是自難就此部分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又婚姻制度所保障之婚姻關係圓滿安全及幸福利益，本非僅只於在婚姻關係中關於性發生對象層面之忠實義務，亦及配偶於一般社交、普通朋友以外情感交往關係之獨占權益，本件被告既會相互稱對方「寶貝」此等親暱稱謂，顯見其等間之關係相當親密，而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之往來關係。是以，被告前開所辯其等只是在通訊軟體上聊天互動，非不當往來等云云，自不足採。

　㈣Ａ０３雖辯稱114年3月4日自行繕打之事發經過報告書，係應原告要求及依原告傳訊之內容繕打，非Ａ０３之自白，然觀之該事發經過報告書所示內容，關於被告係於何時、何地因何事相識，於何時開始熱絡聯繫，互有好感進而開始交往，於114年2月26日傳送之信件內容等涉及被告私下交往、互動時地之細節均有具體之描述，如上開情事非於被告之間所發生，Ａ０３何以須反於常情，按照原告所述內容繕打，而非予以駁斥或修改，況若非Ａ０３先前已有向原告說明過其與Ａ０４間上述相關情事，原告如何能知悉被告私下交往互動之過程，並傳訊相關具體內容之訊息，是Ａ０３上開答辯，亦非可採。至於Ａ０３另辯以Ａ０４係因囿於公職，避免部隊遭單位內部調查，影響升遷，才請求私下解決等部分，則未見被告舉證以實其說，是Ａ０３前開所辯，不足憑採。

　㈤綜上，本件被告確有原告上開主張於113年間因受訓認識，惟至114年過年期間開始互傳曖昧訊息、以男女朋友身分交往，且於同年4月26日仍透過google文件互傳如本判決附表2備註欄所示曖昧內容信件之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上開所為顯已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社交行為之範疇，而有不當往來之關係，已破壞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並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於精神上應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是以，依首揭裁判意旨與說明，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㈥次按法院對於精神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08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約5萬元，須扶養一名子女與母親；Ａ０３為大學畢業，從事軍人工作，每月收入4萬元，須扶養生母；Ａ０４為二專畢業，每月收入5萬元，工作為軍職生及兩造財產所得收入狀況等情，業據兩造各自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23頁至第227頁），並有本院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置於限閱卷內可稽，復衡以被告均為成年人，具成熟思慮及判斷是非對錯之能力，卻共同為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致原告遭受打擊，精神上承受相當之苦痛，及被告侵害行為之態樣、手段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過高，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責任，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者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核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而原告已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催告被告為給付，惟被告迄今仍未給付，則原告依前揭法律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３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4月8日（起訴狀繕本送達日為114年4月7日，見本院卷第99頁送達證書）起、被告Ａ０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5月22日（起訴狀繕本囑託送達日為114年5月21日，見本院卷第100-3頁送達證書）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萬元，及被告Ａ０３自114年4月8日起、被告Ａ０４自114年5月2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命被告連帶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本院職權發動，毋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吳金玫

　　　　　　　　　　　　　　　　　　法　官　張詩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張峻偉

附表1（節錄原證3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您好邱先生 想請問您與Ａ０３小姐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無。   下午2：55   2 Ａ０１ 下午4：33  針對你跟她外遇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3 Ａ０４ 下午4：33 目前已封鎖全部聯絡方式 保證不再聯繫 鄭重向您道歉  4 Ａ０４ 晚上7：18 我願意配合調解或是和解  5 Ａ０１ 晚上7：19 看你是要怎麼調解或和解  6 Ａ０４ 晚上7：19 金額可以談  7 Ａ０４ 晚上7：20 我可以找律師或是公證  8 Ａ０１ 晚上7：20 你自己先決定好，想好再跟我說  9 Ａ０４ 晚上7：20 那我找好律師跟你說  10 Ａ０１ 晚上7：24 先把你的想法想好，我們達成共識再找公證人就好了吧  11 Ａ０４ 晚上8：06 本人我還是會找法律諮詢評估我目前的想法1,金額15W2.不再與Ａ０３小姐有任何形式之聯繫3.保證不再上訴  



附表2（節錄原證4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３ 114年3月4日 事發經過報告書 事件經過：本人Ａ０３於113年1月份至3聯隊受CLS-1認識Ａ０４(邱員)，受訓結束後2人並無聯絡，113年9月25日本人前往航校受兵轉士，遇到邱員，打招呼後，受訓期間一直有聊天，受訓期間有與之前一起受CLS-1之其他同學一起出遊、過夜，晚上男生一間，女生一間房間。結訓後，雙方還有聯繫至過年期間互相對對方有好感，但因本人工作繁忙，所以只在通訊軟體上聯繫，至114年2月15日，本人配偶Ａ０１(鄭員)發現我與邱員對話內容曖昧，本人惱羞成怒下與配偶鄭員提離婚，鄭員飲酒後打電話給邱員並告訴對方他已發現事情，鄭員之配偶向他提出離婚，邱員向鄭員保證不會再和鄭員之配偶有任何聯繫。114年2月26日晚間邱員用google文件向鄭員配偶聯繫，邱員說以後都用這個說，我仍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本人回覆：我也是。鄭員向配偶媽媽詢問雙方是否還有聯繫，配偶媽媽表示不知情。鄭員向本人詢問，確無如實回答，2月28日回鄭員家後，鄭員查看本人之手機發現本人還保留邱員之IG、出遊之照片，目前本人已將手機有關邱員之相關訊息刪除，3月1日本人發現配偶手機有本人之google帳號，本人將帳號刪除，本人之配偶發現後生氣的詢問本人是否坦白與邱員還有聯繫。本人Ａ０３發誓至114年2月26日與邱員聯繫後至今3月3日，並無與邱員再有聯繫。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精進作為: 1.下班就回本人之配偶家，如果有出門會先跟你說人事時地物，不會單獨跟異性出門,如果有需要過夜不會單獨行動(3/15這次例外)，已經確定了。 2.盡力做到身為一個太太和媽媽的角色，過年過節盡量排假回家，假日陪伴小孩。 3.有異性打電話只談公事，不和異性聊天，IG不亂傳影片給異性，與異性保持距離，嚴守道德底線。 4.保證不和Ａ０４有任何聯繫，見面。 如無屬實願賠償本人之配偶10萬元整。　 依原證5第6頁、第7頁原告與Ａ０３於114年3月2日對話紀錄所示，節錄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以google文件傳送之曖昧信件內容略以： Ａ０４向Ａ０３表示：「以後用google文件聯繫」、「我依然記得你的電話號碼」，Ａ０３回覆：「我也是」，Ａ０４再傳送：「Sleep well tonight and get wellprepared for tomorrow' s training I' llalways be ur side.」予Ａ０３，Ａ０３回覆「我最近都沒睡好」。    晚上7:01   



附表3（節錄原證5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時間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１ 114年2月16日 我是真的覺得很諷刺啦，我每天顧弟弟，結果是讓你有無後顧之憂的在外面花枝招展的搞外遇。 無。   晚上7：09   2 Ａ０３ 晚上8：12 我們的婚姻一直就有問題，從我在九鵬的時候我就一直跟你說關心、溝通，你也說你有但我就是感覺不到，一直都在無限循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感情夠穩定別人根本無法插足，但做錯的人是我，是我對不起你。  3 Ａ０３ 晚上9：30 我沒有做什麼東西，我只是問阿汝情人節送什麼她跟我分享僅此而已  4 Ａ０１ 114年2月17日 外遇就是外遇不用一堆藉口 無。   下午6：54   5 Ａ０３ 下午6：55 是我做錯了  6 Ａ０１ 114年2月23日 寶貝到營區跟我說一下 無。   下午4：23   7 Ａ０３ 下午4：23 結婚前也跟你說過我的異性朋友很多，你也沒特別說什麼，沒保持好距離是我的問題。但我本來就愛聊天。  8 Ａ０１ 下午4：28 這次心理的坎過不過得去。理應是你要給我足夠的信任。再者結婚前的異性朋友你也沒什麼在聯繫，反而是當兵後認識的異性朋友一直在聯繫，聊天歸聊天，理應要保持好距離吧？  9 Ａ０３ 下午4：32 是我沒保持距離，我很抱歉，是我的錯  10 Ａ０３ 下午5：58 我真的很對不起你，對你的傷害已經造成了，我的心也很痛。但是我也不快樂  11 Ａ０３ 下午5：59 我真的沒有想傷害你  12 Ａ０１ 下午6：00 這是指那一段  13 Ａ０３ 下午6：00 外遇  14 Ａ０１ 下午6：02 這就回歸到對異性朋友的聊天內容  15 Ａ０１ 下午6：03 聊阿聊的就聊出感情了  16 Ａ０１ 下午6：03 聊啊聊的家就沒了  17 Ａ０３ 下午6：03 是我沒保持距離  18 Ａ０３ 114年3月3日 你確定只有他會有事，我不會有事？ 無。   上午9：23   19 Ａ０３ 上午9：25 出軌的人是我不是嗎？  20 Ａ０３ 上午9：26 他有事代表我也會有事  21 Ａ０３ 上午11：12 我前面已經說了，這件事他有錯，我也有錯，不可能我都沒事，我知道你維護自己權益，我也只是想知道我最壞結果 無。 22 Ａ０１ 中午12：14 2/15到2/26一直跟我說都封鎖了還要我怎麼辦，2/26晚上不甘寂寞且愛意滿滿的又打了電話弄了文件  23 Ａ０３ 中午12：14 針對我做的事我向你道歉，對不起傷害你，傷害這個家。至於你想怎麼樣怎麼對邱先生我管不著。像我說的，我自私的自己好就好。  24 Ａ０１ 114年3月15日 本來我們家庭好好的，我也努力在居中協調關係。但是你過年期間1/18-1/26留守，這段期間，妳跟邱先生搞曖昧後甚至還已經確認男女朋友關係出軌了，你為了怕影響後續受訓假裝說要修復我們的關係，結果你還在跟邱先生秘密聯繫，私下接觸，現在卻反過來說是我的問題要我放下，出軌沒有錯？ 無。   上午9：44   25 Ａ０３ 上午9：58 我有承認我的錯誤，我也沒有假裝要修復關係但那段時問你怎麼對我的？前面我也跟你說我們婚姻關係有問題但我不該用出軌的方式，我知道我的錯誤，但你還一直用你以為的方式在對待別人，不管別人要不要接不接受。以前我就是一直忍耐但現在我不想在這樣下去了  



附表4（節錄原證7對話紀錄）：

編號 發話者 對話內容 備註 1 Ａ０４ 學長我真的錯了 無。 2 Ａ０１ 不是啊，我的點是你到底想要怎麼做阿?(嘆氣)因為你，我跟我老婆要離婚了，不是嗎?  3 Ａ０３ 他只是，我也錯了，他只是出現我們離婚的點而已 無。 4 Ａ０１ 他只是個導火索阿 無。 5 Ａ０３ 對，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6 Ａ０１ 那我就問你嘛，你跟我老婆現在到底是什狀況？ 無。  7 Ａ０４ (沉默不語)  8 Ａ０３ 我已經跟你說了，就是友達以上，情人未滿，我們什麼也沒有。  9 Ａ０１ 對啊，什麼也沒有阿，寶貝都寶貝來寶貝去了阿  10 Ａ０３ 就是你看到的這樣子而已  11 Ａ０１ 對阿，兩個對話都有刪訊息，就我看到的這樣啊，訊息刪掉的我沒看到阿  12 Ａ０３ 阿就是你訊息看到的這樣子而已啊，我也跟你說了，我就是想要離婚阿，我不是有跟你講了嗎  13 Ａ０１ 對阿，可是Ａ０４先生就是剛好阿，因為你跟我老婆講說你喜歡他，然後我老婆就精神出軌了  14 Ａ０４ 我是跟他講說欣賞這方面的喜歡他  15 Ａ０１ 你沒有講欣賞，你剛剛明明就跟我講說你喜歡他，你沒有講欣賞這兩個字  16 Ａ０４ 我可以，你可以問Ａ０３，我那時候有跟他講清楚，他現在在旁邊你可以直接問他  17 Ａ０１ 那你們兩個過年期間的對話到底是怎樣？你不覺得他是一個有夫之婦的人，然後你還跟他這麼熱絡  18 Ａ０４ 學長,是我的錯  19 Ａ０１ 你不覺得這樣很誇張嗎，就是剛好因為你導致我們兩個離婚  20 Ａ０３ 我有跟你講過,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  21 Ａ０１ 我知道阿，離婚不完全是因為他，因為是他然後加快了導火索，不是嗎  22 Ａ０３ 他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3 Ａ０１ 如果他沒有進來，對阿，如果他沒有加進來，可能後續還是這樣子一直過下去，是他可剛好加進來了，又今天被我看到了  24 Ａ０３ 所以他就只是導火線而已阿  25 Ａ０１ 對阿，講白一點是導火線沒有錯啊，如果可是沒有他的話勒，今天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所以Ａ０４先生後續你想要怎麼做  26 Ａ０４ 講白的我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啦  27 Ａ０１ 你可以撇的一乾二淨嘛，ok阿，你就撇阿，然後勒，跟你完全沒關係嘛，對不對  28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29 Ａ０１ 我沒有希望你怎麼做，我是想知道你到底要怎麼做  30 Ａ０４ 我可以完全不連絡  31 Ａ０１ 然後勒，就這樣  32 Ａ０３ 我不想  33 Ａ０１ 對阿，現在我老婆精神出軌阿，他不想阿，他現在心思都在你身上，沒有在我身上啊，因為你特別的關心他，特別的喜歡他阿 無。 34 Ａ０４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35 Ａ０１ 現在不是你希不希望怎麼做的問題，是我老婆要怎麼做  36 Ａ０３ 我要離婚  37 Ａ０１ 對阿，你有你自己的目標阿，因為你跟他非常的熱絡阿，所以完全，你以前都會直接跟我講阿，就像我剛剛講的，在過年期間，我line你，結果你在跟別的男人聊天，而且還非常的熱絡，有這回事吧，Ａ０４先生？ 無。  38 Ａ０４ 有  39 Ａ０１ 對阿，而且還寶貝到家了跟我講，然後還互相回報，你到營區跟他回報，他到營區跟你回報，你到家跟他回報，他到家跟你回報，有這回事吧？其實如果今天啦，我今天沒有看訊息的話，我還被蒙在鼓底啦，然後你們兩個就這樣繼續下去  4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41 Ａ０１ 對不對？Ａ０４先生  42 Ａ０３ 我的問題，是我的問題  43 Ａ０１ 你完全都沒有想過他是有夫之婦，然後你還這樣子做  44 Ａ０３ 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45 Ａ０１ 他也有問題，他幹嘛這麼關心你，因為他喜歡你，他沒有問題嗎？他問題也很大阿  46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  47 Ａ０１ 對不對?  48 Ａ０４ 學長，我的問題很大  49 Ａ０１ 對吧，你不用這麼熱絡，就像之前還在受訓的時候這樣子，那就沒事  50 Ａ０３ 我的問題  51 Ａ０１ 可是他媽的在過年期間幹這種事情，沒事幹嘛那麼熱絡，有夫之婦欸，有小孩欸  52 Ａ０３ 是我的問題，我說了是我的問題  53 Ａ０４ 學長對不起我錯了  















